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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都市更新審議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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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資
料 

基 地 位 置 新莊區中正路、建福路、福營路及 15M 未開闢計畫道路所圍街廓 

基 地 面 積 2,151.69 ㎡

更 新 前 戶 數 合法 1 戶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分 區 面 積 法 定 建 蔽 率 基 準 容 積 率

乙 種 工 業 區 2,151.69 ㎡ 60% 210% 

實 施 方 式 協議合建

更 新 地 區 -

公、私有土地比率 
公 有 土 地 -

私 有 土 地 2,151.69 ㎡ (100.00%)

報核時同意比率 

 
私 有 土 地 私 有 合 法 建 築 物

面 積 ( ㎡ ) 人 數 面 積 ( ㎡ ) 人 數

私有計算總和 2,151.69 1 981.48 1

排除總和 0.00 0 0.00 0

同意數 2,151.69 1 981.48 1

同意比率 100% 100% 100% 100%

相
關
審
查
辦
理

進
度 

都 市 設 計 審 議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容 積 移 轉 審 查  

工 業 區 總 量 管 制  

其 他  

建
築
規
劃
設

計 

棟 別 數 1 幢 1 棟 單 元 戶 數 33 戶

地 上 層 10 層 實 設 停 車 位 數 72 部

地 下 層 3 層 實 設 機 車 位 數 45 部

建 築 物 構 造 鋼筋混凝土造 實 設 自 行 車 位 數 7 部

公益

設施 
項 目 - 樓 層 位 置 -

面 積 / 戶 數 - 捐 贈 車 位 數 -

辦
理
歷
程 

時 間 事 由 時 間 事 由

112 年 12 月 20 日 自辦公聽會     年   月   日 聽證會

112 年 12 月 25 日 事業計畫報核     年   月   日 
新北市都市更新及爭議

處理審議會第  次會議

    年  月   日 公開展覽(15 日∕30 日)     年   月   日 發布實施

    年  月   日 公辦公聽會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第 1 次專案小組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第 2 次專案小組     年   月   日 

 
 

適
用
獎
勵
類
型
及
獎
勵
面
積
額
度 

建築容積獎勵：108 年 5 月 15 日中央及 108 年 10 月 2 日新北版本

獎 勵 項 目 容 積 量 體 ( ㎡ ) 容 積 額 度 ( ％ )

中央獎勵 

5 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 - -

6 結構堪慮建築物 326.23 7.21

7 公益設施 - -

8 協助開闢公共設施用地 - -

9 文資保存及維護 - -

10 綠建築 271.11 6.00

11 智慧建築 - -

12 無障礙環境設計 - -

13 耐震設計 - -

14 時程 316.29 7.00

15 規模 - -

16 全體同意採協議合建實施 - -

17 處理舊違建戶 - -

中央獎勵合計 913.63 20.21

地方獎勵 

2 建築基地及建築物規劃設計 451.85 10.00

3 捐贈都更基金 - -

4 留設無頂蓋街角廣場 - -

5
依都市更新計畫留設 4 公尺以上等寬之通道供不特

定之公眾通行 
- -

6 三十年以上四、五層樓以上合法建築 - -

7 受臨路寬度限制調降基準容積 - -

8 提供社會福利設施或其他公益設施 - -

地方獎勵合計(上限 20%) 451.85 10.00

都市更新獎勵合計(中央+地方)(上限 50%) 1,365.48 30.21

其他容積獎勵項目 - -

容積移轉 

區內容積移轉 - -

區外容積移轉 1,129.63 25.00

容積移轉合計 1,129.63 25.00

增額容積 451.85 10.00

申請容積獎勵、容積移轉及增額容積總計 2,946.96 65.21

都更 

基金 
都 更 容 積 獎 勵 - 元 都 更 二 箭 - 元

都 更 一 箭 - 元 工 業 區 友 善 方 案 31,670 元

 
 



 

綜-1 

新北市政府都市更新處第一次審查意見回應綜理表 

依據新北市政府都市更新處 113 年 1 月 17 日新北更發字第 1134600429 號函 
項次 審查意見 意見回應及處理情形 修正頁次 

一 復貴公司 112 年 12 月 25 日弘(業)更字第 1121225301 號函。 敬悉。 - 

二 為加速都市更新效率，關於貴公司所附文件本處僅就報核之計畫書圖及其附件冊提供意

見，說明如下，倘有不明之處，請逕洽本處更新發展科： 

敬悉。 - 

(一) 事業計畫書: - - 

1. 第 5-2 頁公、私有土地分佈圖與範本不符。 遵照辦理，已修正圖名與範本一致。 P.5-2 

2. 第 5-3 頁古蹟及歷史建物保存部分未檢附文化局函文與範本不符。 文化局於民國 112 年 7 月 1 日起不再受理以公文申請查詢相關文化資產敏感

區位，故本案檢附文化局文化資產查詢網站結果佐證。 

P.附錄-24 

3. 第 10-2 頁容積移轉說明與範本不符。 遵照辦理，已補充說明本案於民國 112 年 12 月 26 日申請容積移轉一階審

查，後續待取得核准函後修正相關內容。 

P.10-2 

4. 第 11-1 頁面積計算表與範本不符。 遵照辦理，已依範本修正。 P.11-2 

5. 第 12-3 頁地面層及人行動線示意圖缺車道警示燈及標示主要出入口。 遵照辦理，已檢討並補充車道警示燈及標示主要出入口。 P.12-4 

6. 第 12-4 頁地下一層汽機車停車動線示意圖與範本不符。 遵照辦理，已依範本修正。 P.12-5 

7. 第 12-6 頁至第 12-8 頁無障礙空間缺順平位置處理。 遵照辦理，已檢討並補充無障礙空間順平位置處理。 P.12-7 至 12-9 

8. 第 12-9 頁防災計畫圖與範本不符(缺緊急升降機位置、消防救災活動空間審查表、消防

局核定一層平面圖)。 

遵照辦理，已依範本修正並檢附緊急升降機位置、消防救災活動空間審查表

及消防局核定一層平面圖。 

P.12-10 至 12-18 

9. 第 12-10 頁地面層景觀配置平面圖與範本不符。 遵照辦理，已依範本修正。 P.12-19 

10. 第 12-12 頁地面層綠化檢討圖與範本不符。 遵照辦理，已依範本修正。 P.12-21、12-22 

11. 第 12-21 頁地面層景觀燈光計畫圖缺車道警示燈。 遵照辦理，已檢討並補充標示車道警示燈位置。 P.12-30 

12. 第 18-2 頁都市更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明細表營建費用計算有誤，請釐清。 本案營建費用係依民國 112年 8月 17日修正發布之「新北市都市更新權利變

換計畫提列共同負擔項目及金額基準」之營建單價基準計算，單價係以複價

除以數量後所得，符合規定。 

P.18-1 

13. 附錄三、四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清冊他項權利部債權人部分內容有誤。 遵照辦理，已配合修正。 P.附錄-11、附錄-12 

14. 附錄五共專有圖部份，各層平面圖應採一層一頁方式呈現。 遵照辦理，已配合修正。 P.附錄-13 至附錄-23 

15. 附錄七鄰房範圍鑑定評估圖未用色塊區分。 遵照辦理，已配合修正。 P.附錄-25 

16. 請依 112 年 8 月 30 日新北府城更字第 1124619344 號函公告之計畫書圖範本製作本案計

畫書圖(請至本府都市更新處網站下載，路徑：服務專區/都更審議專區/都更審查協檢

機制/都更審查協檢機制【112 年 9 月 1 日起適用計畫書範本】)。 

遵照辦理。 - 

(二) 附件冊: - - 

1. 未檢附實施者 5年實績資料。 遵照辦理，已配合補充。 附件冊 

2. 未檢附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報告書工務局核備函文。 遵照辦理，已配合補充。 附件冊 

(三) 以上僅就卷附書面資要檢視結果，如有偽匿、不實之情形肇致他人生命財產安全之損

害，當事人應依法負其責任。 

遵照辦理。 - 

三 貴公司既屬擬訂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案之實施者，本處僅檢視報核之計畫書圖及其附件冊

提供意見，至於全案實施內容審查尚需經新北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審議辦理，

本處相關實施意見將俟專案小組時一併提供。 

敬悉。 - 

四 依「都市更新條例施行細則」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都市更新事業之案件得補正者，應

詳為列舉事由，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通知補正仍不符規定者，駁回其

申請；另依「新北市都市更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1 項第 5 款規定，第一款至

第四款以外情形補正者，第一次補正期限為 30 日，故有關本案補正事項，請貴公司於

文到翌日起算 30 日內補正後送府續辦，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不符規定者，即依上開規

定駁回該申請案件。 

遵照辦理。 - 



 

綜-2 

自辦公聽會紀錄回應綜理表 

 

開會時間：112 年 12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整 

開會地點：新莊區後港市民活動中心-1 樓視聽綜合教室(新北市新莊區建安街 26 巷 4 號) 

 
公民或團體/委員/機關 公聽會發表意見 意見回應及處理情形 修正頁次 

專家學者 

陳錦麟委員 

(一) 本案基地狀況及所有權人相對單純，後續審議應會進行較快。 (一)敬悉。 - 

(二)本案申請增額容積(一箭)，目前預計提供友善環境方案作為公益設

施的回饋，其合理性及說服性較低，後續審議時請加強補充說明。 

(二)有關委員所提友善環境方案係本案依新北市都市更新審議原則第 16 點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針對工業區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勵額度超過基準容積百分之三十部

分，提出之環境友善方案；本案申請增額容積(一箭)之公益性設施回饋經112年

12 月 4 日新北市政府財務收支及公有建物聯合審查第 36 次會議審查結果為不同

意受贈，改採折繳代金方式提供，後續實施者將配合辦理。 

P.24-1 

P.附錄-25 

(三)本案綠建築申請銀級設計，後續會由台灣建築中心進行審查，依目

前審議經驗，評估分數達標率易因設計調整而有所欠缺，建議除綠

化檢討外，有關頂樓或植栽部分於審議時加強相關必要說明。 

(三)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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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理緣起與法令依據 
一、辦理緣起 

本更新單元位於新北市新莊區中正路、建福路、福營路及 15M 未開闢計畫

道路所圍街廓範圍內，範圍內有 1 棟合法建築物，結構上有耐震及防火安全的

疑慮，為環境品質不佳的地區，影響更新單元內環境安全，影響市容觀瞻。 

為求都市健全發展、土地合理利用及提高環境生活品質，本案引用都市更

新機制推動本基地之重建，改善本區環境機能、美化都市環境景觀及提升環境

水準。 

（一）自劃更新單元 

本案符合「新北市都市更新單元劃定基準」規定；自行劃定更新單元檢

討表詳見附錄二。 

（二）辦理過程 

本案係逕送事業計畫。 

二、法令依據 
本案採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依都市更新條例第 32 條及第 37 條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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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地區範圍 
一、基地位置 

位於新北市新莊區中正路以南、建福路以東、福營路以北及 15M 未開闢計

畫道路以西所圍街廓，詳圖 2-1 更新單元位置示意圖。 

二、更新單元範圍 
（一）更新單元範圍 

本案範圍包括新北市新莊區安泰段 736 地號等 2 筆土地，面積共計

2,151.69平方公尺，以及新北市新莊區安泰段 84建號等 2筆建築物，面積共

981.48 平方公尺，詳圖 2-2 更新單元地籍套繪圖、圖 2-3 更新單元地形套繪

圖。 

（二）鄰地協調過程 (本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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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更新單元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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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更新單元地籍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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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更新單元地形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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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更新單元建築物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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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鄰地得否單獨建築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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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建築線指示圖(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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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建築線指示圖(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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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實施者 
一、基本資料 

實 施 者：立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340245 

代 表 人：于欣立 

聯絡地址：新北市林口區中山路 81 巷 1 號 2 樓 

聯絡電話：(02)8601-8622 

資本總額：30,000,000 元 

營業項目： 

H701010  住宅及大樓開發租售業 

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H701070  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業 

H701090  都市更新整建維護業 

H702010  建築經理業 

H703090  不動產買賣業 

H703100  不動產租賃業 

H703110  老人住宅業 

E801010  室內裝潢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實績：本事業計畫報核前五年內實績如下，詳附錄一。 
案名 基地位置 完工時間 

北大新宿 新北市三峽區 109 年 1 月 

泰山泰林段 新北市泰山區 109 年 12 月 

樹林東園段 新北市樹林區 興建中 

實施者證明文件詳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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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目標 
一、促進土地合理利用 

本更新單元內之建物現況老舊與都市景觀不符，藉由都市更新機制鼓勵所

有權人重建，改善目前土地低度利用情形。故未來實施更新事業後，以現代化

建築，形塑本區現代化都市景觀，並有效提升整體土地利用強度與土地價值，

連結鄰近地區現有社會網絡，塑造更優質的都市環境，以增加土地所有權人總

財產價值及促進都市整體發展。 

二、形塑優質可親之都市開放空間 
本更新單元內建物為早期廠房建築態樣，公共設施及活動空間不足，或有

缺乏管理，環境品質不佳等問題，須透過公共設施改善及活動空間的提供，提

高環境品質，以符合現代化之需求，並妥善規劃開放空間及防災動線，增進都

市防災機能，使整體環境得以朝向健康安全的永續發展。 

三、改善實質空間環境 
本更新單元建築量體將順應土地使用分區進行配置，預期達到明顯的空間

區隔，以確保環境品質，塑造環境地標性建築物，希望本更新單元的開發，成

為促進附近地區逐步更新改善的動力；並規劃更具可及性、舒適性、安全性之

開放空間，強化更新單元內綠化植栽的配置，使得都市景觀得以美化，提升整

體都市環境品質。 

四、創造協調的都市景觀 
目前本更新單元內建物老舊，與都市景觀等各方面均顯不協調，故本案將

搭配四季變化的植栽，軟化建築物量體的壓迫感，並運用自然材料及融洽的自

然手法，使自然與人造物之間有感性的對話關係。希冀藉由都市更新的推動，

以新穎建築，形塑本區為現代化之都市景觀風貌。 

五、帶動周邊產業經濟發展 
現有建物為舊式廠房規劃，使用彈性受限，現況閒置無產業進駐，本案擬

透過都市更新重建，規劃現代化廠房大樓，提高整體使用效益，以增加地區就

業機會及提升經濟產值，進而帶動周邊地區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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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現況分析 
一、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權屬 
（一）土地權屬 

包括新北市新莊區安泰段 736 地號等 2 筆土地，面積共 2,151.69 平方公

尺，土地所有權人共計 1 位；詳附錄三更新單元土地權屬清冊。 

（二）合法建築物權屬 

包括新北市新莊區安泰段 84 建號等 2 筆建築物，面積共 981.48 平方公

尺，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共計 1 位；詳附錄四更新單元合法建築物權屬清冊。 

（三）公、私有土地分布狀況 

      表 5-1 更新單元內土地權屬公私有狀況統計表 
土地權屬(管理機關) 面積（㎡） 比例（％） 人數（人） 比例（％） 

公有土地 - - - -

私有土地 2,151.69 100.00 1 100.00

合計 2,151.69 100.00 1 100.00 

（四）同意參與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比率計算 

      表 5-2 同意參與更新事業計畫統計表(報核版) 

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築物部分 

面積（㎡） 人數（人） 面積（㎡） 人數（人） 

全區總合(A=a+b) 2,151.69 1 981.48 1 

公有(a) 0.00 0 0.00 0 

私有(b=A-a) 2,151.69 1 981.48 1 

排除總合(c) 0.00 0 0.00 0 

計算總和(B=b-c) 2,151.69 1 981.48 1 

同意數(C) 2,151.69 1 981.48 1 

同意比率(％)(C/B) 100% 100% 100% 100% 

自行劃定更新單元 

法定比率 
80% 80%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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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更新單元內公私有土地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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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及建築物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現況為廠房，詳圖 5-2 更新單元周圍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二）合法建築物現況 

本案合法建築物之謄本登載總面積為 981.48 平方公尺，計有 1 棟二層樓

之加強磚造建物，詳圖 5-4 合法建築物、其他土地改良物、違章建築戶位置

分布圖。 

      表 5-3 更新單元合法建築物現況表 

編號 門牌號碼 樓層 構造別 完工年份
謄本登載面積

(㎡) 

1 中正路 667 號 1、2 樓 鋼架造、磚造、加強磚造 70 981.48

合計 1 戶    981.48

（三）其他土地改良物 

本案其他土地改良物多為建物增建部分；詳圖 5-4 合法建築物、其他土

地改良物、違章建築戶位置分布圖，建物測量成果報告詳附件冊。 

      表 5-4 更新單元內其他土地改良物現況表 

編號 建號 建物門牌號碼 建材 實測面積(㎡) 現況使用 

1 
84 

中正路667號 鋼鐵造、棚架 428.39 廠房 
85 

合計 2筆 1戶  428.39  

（四）占有他人舊違章建築戶 

本案無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五）古蹟及歷史建物保存 

本案範圍內及周邊皆無古蹟、考古遺址、歷史建築、聚落建築群、文化

景觀、紀念建築、史蹟等相關建築物，故未涉及古蹟及歷史建物保存；詳附

錄六。 

（六）基地內受保護樹木 

依新北市政府綠美化環境景觀處 112 年 11 月 28 日新北景規字第

1123563700 號函示，本案無受保護樹木；詳附錄六綠美化環境景觀處意見往

來公文。 

 
 
 

三、附近地區土地使用現況 
本案位於西盛工業區內，周邊均為工業區，現況建築物多為廠房及廠辦大

樓，部分為老舊公寓，臨中正路側一樓作為店面使用。 

四、公共設施現況 
     表 5-5 更新單元公共設施現況表 

編號 使用分區 現況使用 
開闢情形 

已開闢 未開闢 

1 文教區 私立輔仁大學 ✓ 

2 公園用地 -  ✓ 

3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  ✓ 

4 捷運系統用地 捷運丹鳳站 ✓  

5 公園用地 福營新公園 ✓  

6 溝渠用地 塔寮坑溪 ✓  

7 綠地用地 後德公園、停車場 ✓  

8 公園用地 後港新公園 ✓  

9 兒童遊樂場用地 建福公園 ✓  

10 機關用地 消防局福營分隊 ✓  

11 公園用地 後港公園 ✓  

12 抽水站用地 後港抽水站 ✓  

13 綠地用地 後港段綠美化地 ✓  

14 公園用地 雙福公園 ✓  

五、附近地區交通現況 
本案周邊各路段之交通系統，詳圖 5-6 更新單元周圍交通系統示意圖。 

（一）道路系統現況 

      表 5-6 更新單元周邊道路幾何設計及停車管制現況 

道路名稱 道路層級 路寬 方向 
路型 

分隔型式 車道分配 路邊停車 

中正路 主要道路 22M 東–西 中央分隔島 雙向 2車道 無 

福營路 次要道路 15M 東–西 無分隔島 雙向通行 有 

建福路 次要道路 15M 南–北 無分隔島 雙向通行 無 

（二）大眾運輸系統 

1. 捷運 

本案周邊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有一處捷運中和新蘆線丹鳳站。 

2. 台鐵 

本案周邊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無台鐵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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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鐵 

本案周邊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無高鐵車站。 

（三）停車空間現況 

本案周邊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有 6 處停車場。 

      表 5-7 更新單元鄰近地區停車位數量表 

編號 停車場名稱 地址(位置) 
車位容納數 

汽車位 機車位 

1 
168 停車聯盟 

A6 泰山貴和站停車場 

新北市泰山區新北大道 6 段 460

號 
45 123 

2 民安平面停車場 
新北市新莊區中正路 721巷與福

營路交叉口 
36 5 

3 便利停車場新莊二站 新北市新莊區中正路 649-1 號 201 - 

4 
Times 新莊中正路 

第 2停車場 
新北市新莊區中正路 649 號旁 49 - 

5 新莊區中正停車場 新北市新莊區中正路 621 號 168 - 

6 後港新公園地下停車場 新北市新莊區後港一路 19 號 188 29 

       資料來源：新北市公共停車場資訊系統 

 
      表 5-8 更新單元鄰近道路停車位概況表 

編號 路名 路寬 劃設線 
路邊停車格 

汽車位 機車位 

1 中正路 22M 紅線 無 無 

2 福營路 15M 白線、紅線 有 有 

3 建福路 15M 紅線 無 無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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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更新單元地籍、地形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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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更新單元周圍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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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合法建築物、其他土地改良物、違章建築戶位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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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更新單元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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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更新單元周圍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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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與都市計畫之關係 
一、相關都市計畫及各項法規檢討 
（一）相關都市計畫 

      表 6-1 相關計畫修訂名稱及日期一覽表 

編號 名稱 發布日期 文號 

1 訂定新莊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86/08/09 八六北府工都字第 290876 號 

2 變更新莊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90/06/27 九十北府城規字第 224165 號 

3 變更新莊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99/10/08 北府城審字第 09909347501 號 

4 變更新莊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99/12/30 北府城審字第 09912269321 號 

5 變更新莊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點)案 102/12/31 北府城都字第 10233770031 號 

6 變更新莊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109/11/09 新北府城都字第 10921300291 號 
 
      表 6-2 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 

使用分區 地號 土地面積(㎡) 建蔽率(％) 建築面積(㎡) 開挖率(％) 容積率(％) 基準容積(㎡) 

乙種工業區 736、738 2,151.69 60 1,291.01 70 210 4,518.55

總計 2 筆 2,151.69  1,291.01   4,518.55

 
（二）計畫內容涉及細部計畫變更(本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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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項法規檢討 

1. 都市計畫法新北市施行細則(民國 111 年 3 月 16 日修訂發布) 
  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第 一 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細則依都市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細則用詞，除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另有規定外，其定義如下：  
一、基地線：指建築基地範圍之界線。  
二、道路：指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依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規定發布之計畫道路。  
（二）依法規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 
三、基準容積率：指第三十九條、第五十一條所規定之容積率上限。  
四、基準容積：指第三十九條、第五十一條所規定之基準容積率上限，與基地面積之乘積。  
五、法定開挖率：指地下室面積(不含騎樓之開挖部分)除以基地面積(不含騎樓面積)之比值。  
六、實際開挖率：指建築物地下各層外牆外皮最大投影面積，除以基地面積之比值。最大投影面積包括地下永久擋
土牆設施(連續壁、地下排樁等類似設施)及地下車道等面積。  
七、前面基地線：基地臨接較寬道路之境界線。但屬於角地，其基地深度不合規定且臨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或基地
長、寬比超過二比一者，不限臨接較寬道路之境界線。  
八、後面基地線：基地線與前面基地線不相交且其延長線與前面基地線(或其延長線)形成之內角未滿四十五度者，
內角在四十五度以上時，以四十五度線為準。  
九、側面基地線：基地線之不屬前面基地線或後面基地線者。  
十、角地：位於二條以上交叉道路口之基地。  
十一、前院：沿前面基地線留設之庭院。  
十二、後院：沿後面基地線留設之庭院。  
十三、側院：沿側面基地線留設而不屬前院或後院之庭院。 
十四、前院深度：建築物前牆或前柱中心線與前面基地線間之前院平均水平距離。法定陽臺或露臺突出二公尺範圍
內得計入前院深度。  
十五、側院深度：建築物側牆或側柱中心線與該側面基地線間之側院平均水平距離。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基準容積率 210%、
基準容積= 2151.69×210=4518.55 ㎡ 
實設開挖率=61.9<法定開挖率 70%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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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章 都市計畫之擬定、變更、發布及實施 

第三條 新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應於本法第十九條規定之公開展覽期間內舉辦說明會，並於公開展覽期滿三十日內審
議。其屬主要計畫變更者，應於審議完竣後四十五日內將審議結果、計畫書圖及有關文件一併報內政部核定。   本案不適用。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四條 本法第十九條規定之公開展覽，應在本府及新北市（以下簡稱本市）各區公所所在地為之。本府應將公開展覽日
期、地點刊登在本市新聞紙三日、本府公報及網際網路，並在有關里辦公處張貼公告。   本案不適用。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五條 依本法第十九條規定，在公開展覽期間內提出書面意見者，以意見書送達或郵戳日期為提出日期；逾期提出者，應
於新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完成前送達。   本案不適用。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六條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或第六十一條規定，土地權利關係人自行擬定或變更細部計畫時，應檢送申請書、圖及相關文件
正、副本各一份；其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申請變更細部計畫者，並應檢附變更前之計畫圖及變更部分四鄰現況
圖。  
前項申請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出生年、月、日及住址。  
二、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事項。  
三、全部土地權利關係人姓名、住址、權利證明文件及其同意書。 
但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得檢具同意之土地所有權人姓名、住址、權利證明文件及其同意書：  
（一）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且經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五分之三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三
分之二之同意。  
( 二）依都市更新條例第二十條辦理，並符合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二條之一規定。  
四、套繪細部計畫之地籍圖或套繪變更細部計畫之地籍圖。 
五、其他必要事項。  

本案不適用。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七條 申請人依前條規定申請擬定或變更之細部計畫，本府認為該計畫不當或有礙公共利益時，應詳敘理由限期修改或退
回；其應行具備之書圖及附件與本法或本細則之規定不合時，應限期補正，屆期不補正者，不予受理。   本案不適用。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八條 土地權利關係人申請擬定或變更細部計畫，其範圍不得小於一個街廓。但有明顯之天然界線者或主要計畫書另有規
定範圍者，不在此限。 前項街廓，係指都市計畫範圍內四周被都市計畫道路圍成之土地。   本案不適用。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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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第九條 
土地權利關係人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向內政部請求處理時，應繕具副本連同附件送達本府。本府應於收到副本之
日起十五日內，提出拒絕理由及必要之關係文件，送請內政部審議。前項審議於決議土地權利關係人為有理由時，
本府應依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辦理。 

本案不適用。 
□符合□提
請放寬■免
檢討 

- 

第十條 

內政部、本府擬定或變更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或土地權利關係人依第六條規定自行擬定或變更細部計畫時，其計
畫書附帶以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辦理者，應檢附當地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主管機關認可之可行性評估相關證明
文件。 
前項計畫書規劃之公共設施用地兼具其他使用項目者，應於計畫書內載明其主要用途。 

本案不適用。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十一條 

依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派員進入公私土地內為勘查及測量工作，或為遷移及除去其障礙物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將工作地點及日期預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二、攜帶證明身分文件。 
三、在日出前或日沒後不得進入他人之房屋。但經現住人同意者，不在此限。 
四、須遷移或除去其障礙物時，應於十五日前將應行遷移或除去物之種類、地點及日期通知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本案不適用。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十二條 

 本法第二十九條及第四十一條所定之補償金遇有下列情形之一， 
得依法提存： 
一、應受補償人拒絕受領或不能受領者。 
二、應受補償人所在地不明者。  

本案不適用。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 三 章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第十三條 

都市計畫範圍內土地得視實際發展情形，劃定下列各種使用區， 
分別限制其使用： 
一、住宅區。 
二、商業區。 
三、工業區： 
（一）特種工業區。 
（二）甲種工業區。 
（三）乙種工業區。 
（四）零星工業區。 
四、行政區。 
五、文教區。 
六、體育運動區。 
七、風景區。 
八、保存區。 
九、保護區。 
十、農業區。 
十一、其他使用區。 
除前項使用區外，必要時得劃定特定專用區。 
都市計畫地區得考量地方特性及實際發展需要，於細部計畫書內對住宅區、商業區再予細分，予以不同程度管制。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依變更新莊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規定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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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住宅區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不得為下列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一、第十六條規定限制之建築及使用。二、作業
廠房樓地板面積合計超過一百平方公尺或其地下層無自然通風口(開窗面積未達廠房面積七分之一)者。三、經營下
列事業：(一) 使用乙炔從事焊切等金屬之工作。(二) 噴漆作業。(三) 使用動力從事金屬之乾磨。(四) 使用動力
從事軟木、硬橡皮或合成樹脂之碾碎或乾磨。(五) 從事搓繩、製袋、碾米、製針、印刷等使用動力超過零點七五
瓩。(六) 彈棉作業。(七) 醬、醬油或其他調味品之製造。(八) 沖壓金屬板加工或金屬網之製造。(九) 鍛冶或翻
砂。(十) 汽車修理業。但從事汽車之清潔、潤滑、檢查、調整、維護、總成更換、車輪定位、汽車電機業務設置地
點面臨十二公尺以上道路者，不在此限。(十一)機車修理業。但設置地點面臨十公尺以上道路或營業樓地板面積小
於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且設置地點面臨六公尺以上道路者，不在此限。(十二)液化石油氣之分裝、儲存、販賣及礦
油之儲存、販賣。但申請僅供辦公室、聯絡處所使用，不作為經營實際商品之交易、儲存或展示貨品者，不在此
限。(十三)塑膠類之製造。(十四)成人用品零售業。 四、汽車拖吊場、客、貨運行業、裝卸貨物場所。但申請僅供
辦公室、聯絡處所使用者，或計程車客運業、小客車租賃業之停車庫、運輸業停車場、客運停車站及貨運寄貨站，
其設置地點面臨十二公尺以上道路者，不在此限。五、加油(氣)站或客貨運業停車場附設自用加儲油加儲氣設施。
六、探礦、採礦。七、各種廢料或建築材料之堆棧或堆置場、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及處理場所。但申請僅供辦公
室、聯絡處所使用者或資源回收站不在此限。八、殯葬服務業(殯葬設施經營業、殯葬禮儀服務業)、壽具店。但殯
葬服務業者申請僅供辦公室、聯絡處所使用，不作為經營實際商品之交易、儲存或展示貨品，且經殯葬主管機關許
可者，不在此限。九、毒性化學物質或爆竹煙火之販賣者。但農業資材、農藥或環境用藥販售業經本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審核符合安全隔離者，不在此限。十、戲院、電影片映演業、錄影節目帶播映場、電子遊戲場、動物園、室
內釣蝦(魚)場、視聽歌唱業、機械式遊樂場、歌廳、保齡球館、汽車駕駛訓練場、攤販集中場、零售市場、旅館或
其他經縣(市)政府認定類似之營業場所。但汽車駕駛訓練場、旅館及面臨十二公尺以上道路之室內釣蝦(魚)場，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者，不在此限。十一、舞廳(場)、酒家、酒吧(廊)、特種咖啡茶室、三溫暖、一般浴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提
請放寬■免

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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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室、性交易服務場所或其他類似之營業場所。十二、飲酒店業、夜店業。十三、樓地板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之撞
球場業。但其面積小於五百平方公尺，且其設置地點面臨十二公尺以上道路者，不在此限。十四、樓地板面積超過
五百平方公尺之大型商場(店)或樓地板面積超過三百平方公尺之飲食店。十五、樓地板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之證
券及期貨業。但其面積小於五百平方公尺，且其設置地點面臨十二公尺以上道路者，不在此限。十六、樓地板面積
超過七百平方公尺之金融業分支機構、票券業及信用卡公司。但其面積小於七百平方公尺，且其設置地點面臨十二
公尺以上道路者，不在此限。十七、人造或合成纖維或其中間物之製造者。十八、合成染料或其中間物、顏料或塗
料之製造者。十九、從事以醱酵作業產製味精、氨基酸、檸檬酸或水產品加工製造者。二十、肥料製造者。二十
一、紡織染整工業。二十二、拉線、拉管或用滾筒壓延金屬者。二十三、金屬表面處理業。二十四、自助儲物空間
業。二十五、其他經本府認定足以發生噪音、振動、特殊氣味、污染或有礙居住安寧、公共安全或衛生，並依法限
制之建築物或土地之使用。 
建築物符合前項規定為使用者，其使用樓層應受限制如下： 
一、未超過前項第二款、第三款第五目或第十三款至第十六款之限制規定，與符合前項第三款第十目至第十二目之
但書、第四款但書、第九款但書規定及依第十款但書規定核准作為室內釣蝦(魚)場者，限於使用建築物之第一層。 
二、作為工廠(銀樓金飾加工業除外)、商場(店)、汽車保養所、機車修理業、計程車客運業、小客車租賃業之停車
庫、運輸業停車場、客運停車站、貨運寄貨站、農業資材、農藥或環境用藥販售業、撞球場者，限於使用建築物之
第一層及地下一層。 
三、作為銀樓金飾加工業之工廠、飲食店及美容美髮服務業者，限於使用建築物之第一層、第二層及地下一層。 
四、作為證券業、期貨業、金融業分支機構者，限於使用建築物第一層至第三層及地下一層，並應有獨立之出入
口。  

第十五條 

商場（店）及飲食店符合下列條件者，不受前條第一項第十四款使用面積及第二項使用樓層之限制： 
一、主要出入口面臨十五公尺以上之道路。  
二、申請設置之地點位於建築物地下第一層或地面上第一層、第二層。  
三、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加倍附設停車空間。  
四、樓地板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之商場（店）或樓地板面積超過六百平方公尺之飲食店，其建築物與相鄰建築基
地間保留四公尺以上之空地（不包括地下室），且不得設置圍牆、陽臺、雨遮等構造物。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十六條 

商業區為促進商業發展而劃定，不得為下列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一、第十八條規定限制之建築及使用。二、作業
廠房之樓地板面積合計超過三百平方公尺者。但報業印刷及冷藏業，不在此限。三、經營下列事業：（一）製造爆
竹或煙火類物品。（二）使用乙炔，其熔接裝置容量三十公升以上及壓縮氣或電力從事焊切金屬工作。（三）賽璐
珞或其易燃性塑膠類之加熱、加工或使用鋸機加工。（四）印刷油墨或繪圖用顏料製造。（五）使用動力超過零點
七五瓩之噴漆作業。（六）使用氣體亞硫酸漂白物。（七）骨炭或其他動物質炭之製造。（八）毛羽類之洗滌洗染
或漂白。（九）碎布、紙屑、棉屑、絲屑、毛屑及其他同類物品之消毒、揀選、洗滌或漂白。（十）使用動力合計
超過零點七五瓩、從事彈棉、翻棉、起毛或製氈。（十一）削切木作使用動力總數超過三點七五瓩。（十二）使用
動力鋸割或乾磨骨、角、牙或蹄。（十三）使用動力研磨機三臺以上乾磨金屬，其動力超過二點二五瓩。（十四）
使用動力碾碎礦物、岩石、土砂、硫磺、金屬玻璃、磚瓦、陶瓷器、骨類或貝殼類，其動力超過三點七五瓩。（十
五）煤餅、機製煤餅或木炭之製造。（十六）使用熔爐鎔鑄之金屬加工。但印刷所之鉛字鑄造，不在此限。（十
七）磚瓦、陶瓷器、人造磨石、坩鍋、搪瓷器之製造或使用動力之水泥加工，動力超過三點七五瓩。（十八）玻璃
或機製毛玻璃製造。（十九）使用機器錘之鍛冶。四、公墓、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動物屍體焚化場。
五、廢棄物貯存、處理、轉運場；屠宰場。但廢棄物貯存場經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者，不在此限。六、
公共危險物品、高壓氣體及毒性化學物質分裝、儲存。但加油（氣）站附設之地下油（氣）槽，不在此限。七、馬
廄、牛、羊、猪及家禽等畜禽舍。八、乳品工廠、堆肥舍。九、土石方資源堆置處理場。十、賽車場。十一、環境
用藥微生物製劑或釀（製）酒製造者。十二、其他經本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並依法限制
之建築物或土地之使用。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提
請放寬■免
檢討 

- 

第十七條 
商業區作住宅使用之基準容積不得超過該都市計畫住宅區之基準容積。 
經本府核准拆除重建之都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老舊建築物或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不受前項限制，得為原有
合法之使用。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十八條 

乙種工業區以供公害輕微之工廠與其必要附屬設施及工業發展有關設施使用為主，不得為下列建築物及土地之使
用。但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一般商業設施，不在此限：一、第十九條規定限制之建築及使用。二、經營
下列事業之工業：（一）火藥類、雷管類、氯酸鹽類、過氯酸鹽類、亞氯酸鹽類、次氯酸鹽類、硝酸鹽類、黃磷、
赤磷、硫化磷、金屬鉀、金屬鈉、金屬鎂、過氧化氫、過氧化鉀、過氧化鈉、過氧化鋇、過氧化丁酮、過氧化二苯
甲醯、二硫化碳、甲醇、乙醇、乙醚、苦味酸、苦味酸鹽類、醋酸鹽類、過醋酸鹽類、硝化纖維、苯、甲苯、二甲
苯、硝基苯、三硝基苯、三硝基甲苯、松節油之製造者。（二）火柴、賽璐珞及其他硝化纖維製品之製造者。
（三）使用溶劑製造橡膠物品或芳香油者。（四）使用溶劑或乾燥油製造充皮紙布或防水紙布者。（五）煤氣或炭
製造者。（六）壓縮瓦斯或液化石油氣之製造者。（七）高壓氣體之製造、儲存者。但氧、氮、氬、氦、二氧化碳
之製造及高壓氣體之混合、分裝及倉儲行為經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者，不在此限。（八）氯、溴、碘、
硫磺、氯化硫、氟氫酸、鹽酸、硝酸、硫酸、磷酸、氫氧化鈉、氫氧化鉀、氨水、碳酸鉀、碳酸鈉、純　、漂白
粉、亞硝酸鉍、亞硫酸鹽類、硫化硫酸鹽類、鉀化合物、汞化合物、鉛化合物、銅化合物、鋇化合物、氰化合物、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甲醛、丙酮、縮水乙　、魚骸脂磺、酸銨、石碳酸、安息香酸、鞣酸、乙醯苯銨（胺）、合

本基地擬引進電子輕工業及符合相關規定
之產業，符合相關規定。 

■符合□提
請放寬□免
檢討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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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成防腐劑、農藥之調配加工分裝、農藥工業級原體之合成殺菌劑、滅鼠劑、環境衛生用藥、醋硫酸鉀、磷甲基酚、
炭精棒及其他毒性化學物質之製造者。但生物農業、生物製劑及微生物製劑等以生物為主體之發酵產物之製造者，
不在此限。（九）油、脂或油脂之製造者。但食用油或脂之製造者及其他油、脂或油脂以摻配、攪拌、混合等製程
之製造者，不在此限。（十）屠宰場。（十一）硫化油膠或可塑劑之製造者。（十二）製紙漿及造紙者。（十三）
製革、製膠、毛皮或骨之精製者。（十四）瀝青之精煉者。（十五）以液化瀝青、煤柏油、木焦油、石油蒸餾產物
或其殘渣為原料之物品製造者。（十六）電氣用炭素之製造者。（十七）水泥、石膏、消石灰或電石之製造者。
（十八）石棉工業（僅石棉採礦或以石棉為主要原料之加工業）。（十九）鎳、鎘、鉛汞電池製造工業。但鎳氫、
鋰氫電池之製造工業，不在此限。（二十）銅、鐵類之煉製者。（二十一）放射性工業（放射性元素分裝、製造、
處理）、原子能工業。（二十二）以原油為原料之煉製工業。（二十三）石油化學基本原料之製造工業，包括乙
烯、丙烯、丁烯、丁二烯、芳香烴等基本原料之製造工業。（二十四）以石油化學基本原料，產製中間原料或產品
之工業。（二十五）以煤為原料之煉製焦炭之工業。（二十六）經由聚合反應製造樹脂、塑膠、橡膠產品之工業。
但無聚合反應者，不在此限。三、供前款第一目、第二目、第六目及第七目規定之物品、可燃性瓦斯或電石處理
者。四、其他經本府認定有發生公害，並依法限制之建築物或土地之使用。前項所稱工廠必要附屬設施、工業發展
有關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一般商業設施，指下列設施：一、工廠必要附屬設施：（一）研發、推
廣、教育解說、實作體驗及服務辦公室（所）。（二）倉庫、生產實驗室、訓練房舍及環境保護設施。（三）員工
單身宿舍、備勤宿舍及員工餐廳。（四）其他經本府工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與從事製造、加工或修理業務工廠有關
產品或原料之買賣、進出口業務，或其他必要之附屬設施。二、工業發展有關設施：（一）有線、無線及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二）環境檢驗測定業。（三）消毒服務業。（四）樓地板總面積超過三百平方公尺之大型洗衣業。
（五）廢棄物回收、貯存、分類、轉運場及其附屬設施。（六）營造業之施工機具及材料儲放設施。（七）倉儲業
相關設施（賣場除外）。（八）冷凍空調工程業。（九）機械設備租賃業。（十）工業產品展示服務業。（十一）
剪接錄音工作室。（十二）電影、電視設置及發行業。（十三）公共危險物品、液化石油氣及其他可燃性高壓氣體
之容器儲存設施。（十四）汽車運輸業停車場及其附屬設施。（十五）機車、汽車及機械修理業。（十六）經核定
之企業營運總部及其相關設施。（十七）經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職業訓練、創業輔導、景觀維護及其
他工業發展有關設施。三、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一）警察及消防機構。（二）變電所、輸電線路設施
鐵塔（桿、連接站）及其管路。（三）自來水或下水道抽水站。（四）自來水處理場（廠）或配水設施。（五）煤
氣、天然氣加（整）壓站。（六）加油站、液化石油氣汽車加氣站。（七）電信設施。（八）廢棄物及廢（污）水
處理設施或焚化爐。（九）土石方資源堆置處理。（十）醫療保健設施：醫療機構及護理機構、衛生所（站）及醫
事機構。（十一）社會福利設施：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托嬰中心、早期療育機構）、老人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
護型、養護型及失智照顧型）、老人日間照顧中心與身心障礙福利機構。（十二）幼兒園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
心。（十三）郵局。（十四）汽車駕駛訓練場。（十五）貨運站及其附屬設施。（十六）宗教設施：其建築物總樓
地板面積不得超過五百平方公尺。（十七）電業相關之維修及其服務處所。（十八）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
相關設施（不含沼氣發電）。（十九）其他經本府審查核准之必要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四、一般商業設施：
（一）一般零售業、一般服務業及餐飲業：其使用土地總面積不得超過單一建築基地總面積百分之十。（二）一般
事務所及自由職業事務所：其使用土地總面積不得超過單一建築基地面積百分之十。（三）運動休閒設施：其使用
土地總面積不得超過單一建築基地面積百分之十。（四）銀行、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及保險公司等分支機
構：其使用土地總面積不得超過單一建築基地面積百分之十。（五）大型展示中心或商務中心：使用土地面積超過
一公頃以上，且其區位、面積、設置內容及公共設施，經本府審查通過者。（六）倉儲批發業：使用土地面積在一
公頃以上五公頃以下、並面臨十二公尺以上道路，且其申請開發事業計畫、財務計畫、經營管理計畫，經本府審查
通過者。（七）旅館業及觀光旅館業：其使用土地總面積不得超過該工業區總面積百分之十，以使用整棟建築物為
限，並應繳納代金予本府。前項各款設施，應經本府審查核准後，始得建築；增建及變更使用時，亦同。第二款至
第四款設施之申請，本府於辦理審查時，應依據實際情況，對於各目之使用細目、使用面積、使用條件及有關管理
維護事項及開發許可條件作必要之規定。第二項第三款設施，除第一目至第四目及第七目設施外，其使用土地總面
積，不得超過該工業區總面積百分之二十；第二項第四款設施之使用土地總面積，不得超過該工業區總面積百分之
三十。  

第十九條 

甲種工業區以供輕工業及無公共危險之重工業為主，不得為下列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但前條第二項各款設施，不
在此限： 
一、煉油工業：以原油為原料之製造工業。 
二、放射性工業：包含放射性元素分裝、製造及處理工業。 
三、易爆物製造儲存業：包括炸藥、爆竹、硝化棉、硝化甘油及相關之爆炸性工業。 
四、液化石油氣製造分裝業。 
甲種工業區中建有前條第二項各款設施者，其使用應符合前條第三項、第四項之規定。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二十條 

特種工業區除得供與特種工業有關之辦公室、倉庫、展售設施、生產實驗室、訓練房舍、環境保護設施、員工單身
宿舍、備勤宿舍、員工餐廳及其他經本府工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必要附屬設施外，應以下列特種工業、公共服務
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之使用為限：一、甲種工業區限制設置並經本府工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設置之工業。二、其他
經本府工業主管機關指定之特種原料及其製品之儲藏或處理之使用。三、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一）變
電所、輸電線路鐵塔（連接站）及其管路。（二）電業相關之維修及其服務處所。（三）電信設施。（四）自來水
設施。（五）煤氣、天然氣加（整）壓站。（六）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施（不含沼氣發電）。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擬訂新北市新莊區安泰段 736 地號等 2 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案 

6-6 

  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七）其他經本府審查核准之必要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前項與特種工業有關之各項設施，應經本府工業主管
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建築；增建時，亦同。 

第二十一條 

零星工業區係為配合原登記有案、無污染性，具有相當規模且遷廠不易之合法性工廠而劃定，僅得為無污染性之工
業及與該工業有關之辦公室、展售設施、倉庫、生產實驗室、訓練房舍、環境保護設施、員工單身宿舍、備勤宿
舍、員工餐廳、其他經本府工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必要附屬設施使用，或為汽車運輸業停車場、客貨運站、機
車、汽車及機械修理業與儲配運輸物流業及其附屬設施等之使用。前項無污染性之工廠，係指工廠排放之廢水、廢
氣、噪音及其他公害均符合有關管制標準規定，且其使用不包括下列危險性之工業： 
一、煤氣及易燃性液體製造業。 
二、劇毒性工業：包括農藥、殺蟲劑、滅鼠劑製造業。 
三、放射性工業：包括放射性元素分裝、製造、處理工業，及原子能工業 。 
四、易爆物製造儲存業：包括炸藥、爆竹、硝化棉、硝化甘油及其他爆炸性類工業。 
五、重化學品製造、調和、包裝業。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二十二條 
依原獎勵投資條例、原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或產業創新條例編定開發之工業區或產業園區內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得
依其有關法規規定辦理，不受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之限制。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二十三條 
 行政區以供政府機關、自治團體、人民團體及其他公益上需要之建築物使用為主，不得建築住宅、商店、旅社、工
廠及其他娛樂用建築物。但紀念性之建築物與附屬於建築物之車庫及非營業性之招待所，不在此限。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二十四條 

 文教區以供下列使用為限： 
一、藝術館、博物館、社教館、圖書館、科學館及紀念性建築物。 
二、學校。 
三、體育場所、集會所。 
四、其他與文教有關，並經本府教育或文化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設施。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二十五條 

體育運動區以供下列使用為限： 
一、傑出運動名人館、運動博物館及紀念性建築物。 
二、運動訓練設施。 
三、運動設施。 
四、國民運動中心。 
五、其他與體育運動相關，且經本府教育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設施。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二十六條 

風景區為保育、維護或促進自然風景之使用而劃定，以供下列之使用為限： 
一、住宅。 
二、宗祠及宗教建築。 
三、招待所。 
四、旅館。 
五、俱樂部。 
六、遊樂設施。 
七、農業及農業建築。 
八、紀念性建築物。 
九、戶外球類運動場、運動訓練設施。但土地面積不得超過零點三公頃。 
十、文教設施。 
十一、零售業、飲食業。 
十二、其他必要公共與公用設施及公用事業。 
前項使用之建築物，其構造造型、色彩、位置及量體應無礙於景觀；本府核准其使用前，應會同有關機關審查。 
第一項第十二款其他必要公共與公用設施及公用事業之設置，應以經本府認定有必要於風景區設置者為限。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二十七條 
保存區為維護名勝、古蹟、歷史建築、紀念建築、聚落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文化景觀、古物、自然地景及具
有紀念性或藝術價值應保存之建築，保全其環境景觀而劃定，並供其使用為限。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二十八條 

 保護區為國土保安、水土保持、維護天然資源與保護環境及生態功能而劃定，在不妨礙保護區之劃定目的下，經本
府審查核准得為下列之使用： 
一、國防所需之各種設施。 
二、警衛、保安、消防設施。 
三、臨時性遊憩及露營所需之設施。 
四、公用事業、幼兒園、社會福利事業所必需之設施、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施。幼兒園經本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得兼供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使用。 
五、採礦之必要附屬設施：電力設備、輸送設備及交通運輸設施。 
六、土石方資源堆置處理。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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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七、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場及其附屬設施。 
八、水質淨化處理設施及其附屬設施。 
九、造林及水土保持設施。 
十、為保護區內地形、地物所為之工程。 
十一、汽車運輸業所需之停車場、客、貨運站及其必需之附屬設施。 
十二、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藏、分裝等。 
十三、休閒農業設施。 
十四、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 
十五、自然保育設施。 
十六、綠能設施。 
十七、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新建、改建、增建，其高度不得超過三層或十點五公尺、建蔽率最高以百分之六十
為限、建築物最大基層面積不得超過一百六十五平方公尺、建築總樓地板面積不得超過四百九十五平方公尺，其土
地及建築物除供居住使用及建築物之第一層得作小型商店及飲食店外，不得違反保護區有關土地使用分區之規定。
但原有寺廟、教堂、宗祠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新建、改建、增建，仍作寺廟、教堂、宗祠使用者，其建築物高度
得經本府相關機關審查通過後，不受三層或十點五公尺之限制。 
十八、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後，原有於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前依法實際供農作、養殖、畜牧生產且未停止其使用者，得
比照農業區之有關規定及條件，申請建築下列設施： 
 （一）農舍。但於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後始取得土地所有權，且非繼承取得者，不包括之。 
 （二）農作產銷設施、林業設施、水產養殖設施、畜牧設施。依規定辦理休耕、休養、停養或有不可抗力等事由，
而未實際供農作、養殖、畜牧等使用者，視為前項第十八款之未停止其使用。本府審查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六款設
施之申請時，應依據實際情況，對於其使用面積、使用條件及有關管理維護事項作必要之規定。 

第二十九條 

 保護區內之土地，禁止下列行為。但第一款至第五款及第七款之行為，為前條第一項各款設施所必需，且經本府審
查核准者，不在此限： 
一、砍伐竹木。但間伐經本府農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者，不在此限。 
二、破壞地形或改變地貌。 
三、破壞或污染水源、堵塞泉源或改變水路及填埋池塘、沼澤。 
四、採取土石。 
五、焚毀竹、木、花、草。 
六、名勝、古蹟及史蹟之破壞或毀滅。 
七、其他經本府認為應行禁止之事項。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三十條 

農業區為保持農業生產而劃定，除保持農業生產外，僅得申請興建農舍、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休閒農業設施、自然
保育設施、綠能設施及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但依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核准或辦理者，不在此限。 
申請興建農舍須符合下列規定： 
一、興建農舍之申請人應符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規定。 
二、農舍之高度不得超過四層或十四公尺、建築面積不得超過申請興建農舍之該宗農業用地面積百分之十、建築總
樓地板面積不得超過六百六十平方公尺，且與都市計畫道路境界之距離，除合法農舍申請立體增 建外，不得小於八
公尺。 
三、農業區土地已申請建築者（包括百分之十農舍用地面積及百分之九十之農業經營用地面積），本府建築主管機
關應於都市計畫及地籍套繪圖上著色標示之；其後不論該百分之九十農業經營用地面積是否分割，均不得再行申請
興建農舍。 
第一項所定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休閒農業設施、自然保育設施、綠能設施及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之項目，由本府
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並依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相關法規規定辦理，且不得擅自變更使用；農業產銷必要設施
之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四十、休閒農業設施之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二十。農舍、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休閒農業
設施、自然保育設施及綠能設施，其建蔽率應一併計算，合計不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前項農業產銷必要設施，不得
供為居室、工廠及其他非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使用。但經核准工廠登記之農業產銷必要設施，不在此限。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三十一條 

農業區經本府審查核准，得設置公用事業設施、土石方資源堆置處理、廢棄物資源回收與貯存場及其附屬設施、汽
車運輸業所需之停車場、客、貨運站及其必需之附屬設施、汽車駕駛訓練場、社會福利事業設施、幼兒園（經本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得兼供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使用）、加油（氣）站（含汽車定期檢驗設施）、面積
零點三公頃以下之戶外球類運動場及運動訓練設施、政府重大建設計畫所需之臨時性設施。經核准設置之各項設
施，不得擅自變更使用，並應依農業發展條例第十二條繳交回饋金之規定辦理。前項社會福利事業設施、幼兒園、
加油（氣）站及運動訓練設施之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四十。本府於辦理第一項設施之申請審查時，應依據實際
情況，對於其使用面積、使用條件及有關管理維護事項，作必要之規定。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三十二條 

毗鄰農業區之建築基地，為建築需要依其建築使用條件無法以其他相鄰土地作為私設通路連接建築線，其需以農業
區土地興闢作為連接建築線之私設通路使用者，應先經本府農業主管機關審查無礙農業生產使用，始得核准。前項
私設通路長度、寬度及使用條件依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辦理。申請設置第一項私設通路者，應依農業發展條例第
十二條繳交回饋金之規定辦理。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提
請放寬■免
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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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第三十三條 

農業區土地於都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宅使用之建築用地，或經本府建築主管機關認定已建
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建築物簷高不得超過十四公尺，並以四層為限，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八
十。 
二、土地及建築物除作居住使用及建築物之第一層得作小型商店及飲食店外，不得違反農業區有關土地使用分區之
規定。 
三、原有建築物之建蔽率已超過第一款規定者，得就地修建。但改建、增建或拆除後新建，不得違反第一款之規
定。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三十四條 

電信專用區為促進電信事業之發展而劃定，得為下列之使用： 
一、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包括機房、營業廳、辦公室、料場、倉庫、天線場、展示中心、線路中心、動力室
（電力室）、衛星電臺、自立式天線基地、海纜登陸區、基地臺、電信轉 
播站、移動式拖車機房及其他必要設施。 
二、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一）研發、實驗、推廣、檢驗及營運辦公室。 
（二）教學、訓練、實習房舍（場所）及學員宿舍。 
（三）員工托嬰中心、員工幼兒園、員工課輔班、員工餐廳、員工福利社、員工招待所及員工醫務所（室）。 
（四）其他經本府審查核准之必要設施。 
三、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施： 
（一）網路加值服務業。 
（二）有線、無線及電腦資訊業。 
（三）資料處理服務業。 
四、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施： 
（一）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二）電信器材零售業。 
（三）電信工程業。 
（四）金融業派駐機構。 
五、金融保險業、一般批發業、一般零售業、運動服務業、餐飲業、一般商業辦公大樓。作前項第五款使用時，以
都市計畫書載明得為該等使用者為限，其使用之樓地板面積，不得超過該電信專用區總樓地板面積之二分之一。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三十五條 

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後，不合分區使用用途規定之建築物，除經本府命其變更使用或遷移者外，得繼續為原有之使用
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並依下列規定處理之： 
一、原有合法建築物不得增建、改建、增加設備或變更為其他不合規定之使用。 
二、建築物有危險之虞，確有修建之必要，得在維持原有使用範圍內核准修建。但以本府未限期命變更使用或遷移
計畫者為限。 
三、因災害毀損之建築物，不得以原用途申請重建。  

本案未涉及。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三十六條 

各土地使用分區之建蔽率不得超過附表一之規定。但本細則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前項各土地使用分區之建蔽率，其都市計畫書另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屬於工業區，所規定之
建蔽率為百分之六十，本案基地面積為
2151.69 平方公尺，建築面積為 1291.01
平方公尺，符合此條規定。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1-2 

第三十七條 

各土地使用分區之法定開挖率，建築基地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者，不得超過建蔽率加基地面積百分之二十；超
過五百平方公尺部分之面積，不得超過建蔽率加剩餘基地面積百分之十。  
前項各土地使用分區之法定開挖率，其都市計畫書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但依新市鎮開發條例辦理之特定
區計畫及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辦理之捷運開發地區之開挖率，應依都市計畫書規定辦理。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一、因建築基地情形特殊者，並經新北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以下簡稱都設會）審議通過者，其
法定開挖率得酌予提高為建蔽率加基地面積百分之二十。  
二、經本府核准拆除重建之都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老舊建築物或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得依原開挖率或原開
挖面積重建。 
前項第一款都設會之組織、審議及相關作業程序，由本府另定之。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屬於乙種工業區，所規
定之建蔽率為百分之六十，本案基地面積
為 2151.69 平方公尺，因此可開挖面積為
500*(60%+20%)+(2151.69-
500)*(60%+10%)=1556.183 平方公尺，開
挖率為 72.32%，本案開挖面積為 1331.98
平方公尺，符合此條規定。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1-2 

第三十八條 

為使土地合理使用，應依下列規定，於都市計畫書內訂定容積管制規定： 
一、住宅區及商業區，應依計畫容納人口、居住密度、每人平均居住樓地板面積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訂定平均容
積率，並依其計畫特性、區位、面臨道路寬度、鄰近公共設施之配置情形、地形地質、發展現況及限制，分別訂定
不同之容積率管制。 
二、其他使用分區，應視實際發展情形需要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訂定。 
三、實施容積率管制前，符合分區使用之合法建築物，改建時其容積規定與建築物管理事宜，應視實際發展情形需
要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而訂定。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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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 
各土地使用分區之容積率，依都市計畫書中所載規定；未載明者，其容積率不得超過下表及附表一之規定。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屬於乙種工業區，所規

定之容積率為百分之二百一十，符合此條
規定。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1-2 

第三十九條之一 

公有土地供作老人活動設施、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身心障礙社會福利設施、公立幼兒園及非營利幼兒園、公共托育
設施及社會住宅使用者，其容積得酌予提高至基準容積之一點五倍。但經都市計畫變更程序者，得於基準容積之二
倍範圍內酌予提高。 公有土地依其他法規申請容積獎勵或容積移轉，與前項提高容積不得重複申請。 行政法人以
非公有土地興辦第一項規定之設施者，準用前二項規定辦理。  

本案未涉及公有土地。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三十九條之二 

 依都市更新法令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之地區、經本府核准拆除重建之都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老舊建築物或高氯離子鋼
筋混凝土建築物，其建築基地符合下列規定者，得酌予加給基準容積率比例： 
一、面臨路寬二十公尺以上計畫道路。 
二、規模為二千平方公尺以上或為完整街廓。 
三、臨接基地面前道路面寬連續達二十公尺以上。前項加給比例，依建築基地面臨之路寬規定如下： 
一、二十公尺以上未滿三十公尺：百分之十。 
二、三十公尺以上未滿四十公尺：百分之十五。 
三、四十公尺以上：百分之二十。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加給基準容積率者，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捐贈加給比例之百分之五十容積樓地板面積及其所對應之土地應有部分，優先提供老人活動、公共托老、公共
托育、社會住宅(含中繼住宅)或其他公益性設施使用，且繳納經本府核定之管理維護費用後，循都市計畫變更程序
辦理。 
二、建築基地位於商業區者，不得設置圍牆，並應符合第十六條及第十七條規定，且自地面層起至地上三層應作商
業或公共服務使用，不得為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之空間。 
三、申請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十年七月三日止。第一項之建築基地，非位於增額容積適用範圍之住宅區者，其建蔽
率上限應配合調降百分之五。 

本基地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四十條 

擬定細部計畫時，應於都市計畫書中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應對於捷運車站、鐵路車站、重要景觀等附近地
區及其他地區訂定都市設計有關規定事項。 
第一項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應規定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最小建築基地面積、基地內應保持空地之比率、
容積率、綠覆率、透水率、排水逕流平衡、基地內前後側院深度及寬度、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建築物高度及有關
交通、景觀、防災其他管制事項。 
前項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得視各都市計畫區實際發展需要，訂定較本細則更嚴格之規
定。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1-2 

第四十一條 

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築物，其設置前院及側院依都市計畫書中所載規定；未載明者，依下列規定
設置： 
一、前院及側院留設深度不得小於附表二之規定。但應設置騎樓或無遮簷人行道者，免留設前院。 
二、基地面臨道路，其樁位成果或現有巷道已開闢，現況與地籍分割成果及建築線指定成果不符者，建築物（含陽
台、露台）與該建築線之最小距離不得小於一公尺。但地下層與地上層之主要柱子之設計結構連貫且不因地下室牆
設計而轉折者，其地下室外牆不受此限。 
三、基地前、側院深度應符合各該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但因留設前、側院，致基地內建築物深（寬）度不
足新北市畸零地使用規則之規定深（寬）度時，得依該規則所訂最小深（寬）度為準。 
建築物基地情況特殊，並經都設會審議通過者，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但應留設側院者，其最小側院深度仍不得小
於一公尺。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屬於乙種工業區，所規
定之前院留設深度為三公尺，側院留設深
度為二公尺，本案建築物自基地境界線退
縮二公尺建築，臨接道路退縮四公尺，符
合此條規定。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1-2、
11-3 

第四十二條 

汽、機車停車位之設置，依都市計畫書中所載規定；未規定者，依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設置。但基地情況特殊
者，得經都設會審議通過比照新北市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繳納代金及管理使用辦法規定辦理。 

汽車停車位檢討: 
建築物用途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59 條所述第一類。 
金融業、辦公室三百平方公尺以下免設
置 ;超過三百平方公尺部分；每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設置一輛。 
(513.99(一樓金融業)+963.28(一般事務
所)-300)/150=1177.27/150=7.85 輛 
 
建築物用途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59 條所述第四類。 
廠房五百平方公尺以下免設置;超過五百
平方公尺部分；每二百五十平方公尺設置
一輛。 
(9301.62-513.99(一樓金融業)-
963.28(一般事務所)-
500)/250=7324.35/250=29.29 輛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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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29.29=37.14 輛，取 38 輛。 
應設置 38 輛。 
 
機車停車位檢討: 
建築物用途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59 條所述第一類。每一百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513.99(一樓金融業)+963.28(一般事務
所)/100=1477.27/100=14.77 輛 
 
建築物用途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59 條所述第四類。 
廠房五百平方公尺以下免設置 ;超過五百
平方公尺部分；每二百五十平方公尺設置
一輛。 
(9301.62-513.99(一樓金融業)-
963.28(一般事務所)-
500)/250=7324.35/250=29.29 輛 
 
14.77+29.29=44.06 輛，取 45 輛， 
應設置 45 輛。 
 
本案符合此條規定。 

第四十三條 

公園、綠地、廣場、兒童遊樂場等公共設施用地，應留設用地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屬其他建築基地
內實設空地，應於扣除依規定無法綠化之面積後，留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前項公共設施用地或實設空地，因設置無遮簷人行道、裝卸位、現有道路及車道，致未達應種植花草樹木面積者，
得於剩餘空地內種植花草樹木，並依建築基地綠化設計技術規範之立體綠化規定，於屋頂、陽臺等水平人工地盤予
以綠化。  
建築基地情況特殊，並經都設會審議通過者，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本案無法綠化面積：273.87 ㎡ 
無法綠化面積 
=(退縮 4M 無遮簷人行道+車道+裝卸車位)
=111.38+47.03+115.46=273.87 ㎡ 
本案法定綠化面積：433.63 ㎡ 
法定綠化面積 
=(基地面積-建築面積-無法綠化面
積)*50% 
= (2151.69-1010.57-
273.87)*50%=433.63 ㎡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2-22

第四十四條 

建築基地屬應經都設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申請建造執照者，或經本府公告之綠能屋頂示範地區之建築物者，屋頂應
設置二分之一面積以上之綠能設施或設備。但情況特殊並經都設會審議 
通過者，不在此限。 
前項綠能設施或設備如下： 
一、屋頂綠化：於屋頂結構鋪設額外生長介質以種植植物，創造綠空間者。 
二、太陽光電設備：指依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領雜項執照標準之規定，設置於建築物屋頂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本案屋頂設置二分之一面積以上之綠能設
施或設備，符合此條規定，詳本案屋頂平
面圖。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2-23

第四十五條 

下列建築事項或地區應經都設會審議通過：  
一、申請基地面積大於六千平方公尺，且總樓地板面積大於三萬平方公尺者。  
二、廣場面積達六千平方公尺以上，公園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者。  
三、申請容積達基準容積之一點五倍以上之建築基地。但依都市更新法令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之地區，為一點八倍以
上。  
四、採地上立體多目標使用之公共設施用地建築申請案，且建築基地面積在六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五、都市計畫書指定地區。  

本基地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四十六條 申請基地面積大於六千平方公尺且總樓地板面積大於三萬平方公尺者，應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及候選智慧建築證
書，並通過銀級綠建築及銅級智慧建築分級標準以上。 本基地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四十七條 

各土地使用分區除依都市計畫書訂定之增額容積、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十一條與第五十條、水利法第八十二條及依
本法第八十三條之一規定可移入容積外，於基準容積增加建築容積後，不得超過下列規定：  
一、依都市更新法令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之地區：建築基地一點五倍之基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零點三倍之基準容積
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二、前款以外之地區：建築基地一點二倍之基準容積。 下列地區、使用分區或建築事項，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依原獎勵投資條例、原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產業創新條例或科學園區設置管理條例所編定開發或設置，且基準
容積率為百分之二百四十以下之工業用地、工業區、產業園區或科學園區，其擴大投資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

本案屬都更新法令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之地
區，以第一項第一款建築基地 1.5 倍之基
準容積計算。 
基準容積+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
(30.21%)<建築基地一點五倍之基準容
積，符合相關規定。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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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計畫經工業主管機關或科技主管機關同意，依工業區更新立體化發展方案之申請條件、項目、額度及程序辦理容積
獎勵者。  
二、都市計畫乙種工業區或產業專用區，其擴大投資或產業升級轉型之投資計畫，經本府產業主管機關同意，依新
北市工業區立體化方案及本府公告程序申請者。  
三、放射性污染建築物、都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老舊建築物與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經本府核准拆除重建時
增加之建築容積，依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防範及處理辦法、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第五十五條規
定辦理者。 
第一項所稱增額容積，指都市計畫擬定機關配合公共建設計畫之財務需要，於變更都市計畫之指定範圍內增加之容
積。  
第二項第二款獎勵項目如下：  
一、新增投資、能源管理或設置營運總部之各項目，經合併計算之獎勵額度，以各該工業區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
為上限；其各項目之獎勵額度上限如下：  
(一)新增投資：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五。 
(二)能源管理：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五。  
(三)設置營運總部：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五。  
二、捐贈產業空間、產業育成設施、公共托老設施、公共托育設施、社會住宅(含中繼住宅)等可供公眾使用設施及
機關辦公之公益性設施空間：合併計算後之獎勵額度，以各該工業區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舊市區小建築基地合併整體開發建築，得於基準容積百分之三十之限度內，放寬其建築容積額度或依該合法建築物
原建築容積建築。  
公有土地或行政法人以非公有土地供作老人活動設施、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身心障礙社會福利設施、公立幼兒園及
非營利幼兒園、公共托育設施及社會住宅使用者，依第三十九條之一規定辦理。  
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容積獎勵之審核，除屬應由經濟部或科技部辦理者外，由本府產業主管機關辦理。  

第四十八條 

都市計畫容積獎勵項目，應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獎勵額度應依各獎勵項目可創造之環境效益及各項效益之永續性訂定。  
二、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或其他規定應盡之義務應與獎勵加以區分，且獎勵不得重複計列。  
三、獎勵對象應明確，並確保給予之獎勵目的能確實達成公共利益。  
四、獎勵項目應視都市發展特性及限制，訂定優先順序。  
五、具公共性獎勵標的應訂定提供區位、產權歸屬或管理方式等相關配套措施，以確保其公共性與公益性。  
六、依原獎勵投資條例、原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或產業創新條例由工業主管機關編定開發之工業區或產業園區，新增
或擴大投資有助於產業環境升級轉型者。  
都市計畫書內有規定下列獎勵項目者，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依規定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或候選智慧建築證書，並通過綠建築或智慧建築分級評估方式申請獎勵者，取得黃
金級綠建築或銀級智慧建築等級，給予不超過基準容積百分之三之獎勵；取得鑽石級綠建築或黃金級智慧建築等
級，給予不超過基準容積百分之六之獎勵。原獎勵規定應停止適用。 
 二、依法定開挖率與建築基地實際開挖率之差值申請獎勵者，停止適用。  
三、依建築物與鄰地境界線及建築線距離、建築物棟距及各戶配置在消防救災半徑範圍等提升都市防災性能條件申
請獎勵者，停止適用。  
建築物提供部分容積樓地板面積供下列使用者，得給予不超過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之獎勵：  
一、私人捐建（含相對應容積樓地板應有土地持分）並設置公益性設施，其用途及規模符合下列規定之一，經本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及接管機關同意接收管理者，得免計容積，並得依其實際設置容積樓地板面積之一倍計算獎
勵：  
（一）作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心、活動中心、老人活動設施、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身心障礙社會福利設施、公
共托育設施、綠色運具接駁空間、產業育成空間或其他供公眾使用設施及機關辦公相關設施。  
(二）作社會住宅或產業育成設施使用，其集中留設之容積樓地板面積在六百平方公尺以上。  
二、留設與天橋、空橋、地下道或其他類似設施連接之全天供公眾使用空間，並經接管機關同意接收管理及都設會
審議通過者，得免計容積，並得依其實際設置容積樓地板面積計算獎勵。  
三、設置全天供公眾使用之天橋、空橋、地下道、跨堤、跨河天橋或其他類似設施，經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並經接管機關同意接收管理及都設會審議通過者，其所增加之建築面積、樓地板面積，得免計容積，並得依其
實際設置容積樓地板面積計算獎勵。  
申請前項各款設施之獎勵者，應繳納管理維護經費予接管機關。但申請人承諾負責管理維護者，免予繳納；其管理
維護經費計算方式，由本府另定之。  
第三項第三款設施之下方，不得作其他使用。其因設施調整而減少之綠化面積，應依照建築技術規則綠建築專章之
規定，重新檢討綠化面積及相關規劃設計內容，並經都設會審議通過。  
公共開放空間、綠建築及智慧建築之起造人，應繳納經核定之管理維護費予本府，並於領得使用執照後，由所有權
人或依法成立之管理委員會，向本府申請撥付管理維護費於其所管理之專戶，作為管理維護之經費。    

本案自建築線退縮四公尺以上建築，退縮
部分以淨空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行步道或
補足道路必要之路寬。但更新單元鄰接道
路或已指定建築線現有巷道之寬度未達八
公尺，而依規定應於基地內自行退縮者，
應自該退縮線後再退縮淨寬四公尺以上建
築。 
 
自基地境界線退縮淨寬二公尺以上建築，
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 
 
此部分以規劃設計容積獎勵 10%。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0-1、
10-3 

  第 四 章 公共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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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第四十九條 公共設施用地應依規定用途使用。 
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率，都市計畫書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未規定者，不得超過附表三之規定。 本基地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五十條 
公共設施用地之法定開挖率，都市計畫書或都市計畫相關法令已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未規定者，不得超過建蔽率
加基地面積百分之十。 本基地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五十一條 公共設施用地之容積率，不得超過附表三之規定。但都市計畫書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本基地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 五 章 附則       

第五十二條 
合法建築物因地震、水災、風災或其他重大天然事變，經本府建築主管機關認定為危險或有安全之虞者，土地權利
關係人得於三年內申請依原建蔽率、原規定容積率或原總樓地板面積重建之。  
前項認定基準及申請期限，由本府建築主管機關定之。  

本基地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五十三條 

都市計畫住宅區、風景區、保護區或農業區內之合法建築物，經依行政院專案核定之相關公共工程拆遷處理規定獲
准遷建，或因地震毀損並經全部拆除而無法於原地重建者，得按其原都市計畫及相關法規規定之建蔽率、容積率、
建築物高度或總樓地板面積，於都市計畫住宅區、風景區、保護區或農業區之自有土地，並經本府審核同意後，辦
理重建。原拆遷戶於重建後自有土地上之增建、改建或拆除後新建，亦同。 

本基地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五十四條 合法建築物因政府興辦公共設施拆除後賸餘建築基地內建築物改建、增建部分就地整建者，其建蔽率、容積率、前
後院之退縮規定及停車空間之留設，得不受本細則或都市計畫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限制。   本基地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五十五條 
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經報本府建築主管機關專案核准拆除重建者，得就原規定容積率或原總樓地板面積重
建，原無訂定容積率者，得依重建時容積率重建，並以不超過其原規定容積率、重建時容積率或原總樓地板面積之
百分之三十為限。  

本基地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五十五條之一 
依前條及本府核准應拆除之都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得經本府核准依原建蔽率重建及放寬建築高度，其
建築高度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六十四條規定計算；其陰影面積得以不超過基地臨接面前道路之長
度與該道路寬度乘積檢討。 

本基地非屬本項規範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五十六條 (刪除)       

第五十七條 本細則發布實施後，除本細則明定都市計畫書有規定從其規定外，依本細則規定辦理。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第五十八條 本細則除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七月一日施行外，自發布日施行。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行。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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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居住密度(人 /公頃) 分區別
鄰里性公共設施用地 比值未逾百分

之十五

鄰里性公共設施用地比值超過百分

之十五

住宅區 百分之一百二十 百分之一百五十

商業區 百分之一百八十 百分之二百

住宅區 百分之一百五十 百分之一百八十

商業區 百分之二百一十 百分之二百四十

住宅區 百分之一百八十 百分之二百

商業區 百分之二百四十 百分之二百八十

住宅區 百分之二百 百分之二百四十

商業區 百分之二百八十 百分之三百二十
四百以上

未達二百

二百以上未達三百

二百以上未達四百

附表一

土地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工業區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二百一十

行政區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百五十

文教區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百五十

體育運動區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二百五十

風景區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六十

保護區 百分之十 依本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

農業區 百分之十 依本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

車站專用區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二百

加油站、瓦斯專用區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一百二十

港埠、漁港（專用）區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二百一十

醫療（醫院）專用區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二百

再生能源相關設施專用區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二百五十

百分之二百五十

其他使用分區
依實際需要，循都市計畫程序，於都

市計畫書中訂定

百分之五十漁業專用區、農會專用區

依實際需要，循都市計畫程

序，於都市計畫書中訂定

旅館區 百分之六十
山坡地：百分之一百二十

平地：百分之一百六十

依實際發展，循都市計畫程 序，

於都市計畫書中訂定

商業區 百分之七十
依實際發展，循都市計畫程

序，於都市計畫書中訂定

百分之一百六十，但區內原

有建築物已超過者，不在此

百分之二百五十

土地使用分區建蔽率及容積率規定表

郵政、電信、變電所、電力

專用區

保存區、古蹟保存區
百分之六十，但區內原有建築物已超

過者，不在此限

百分之五十

住宅區 百分之五十

附表二

住宅區 三 不予規定

商業區 三 不予規定

工業區（甲、乙、特、零工） 三 二

行政區、文教區 三 三

體育運動區 三 三

風景區 十 三

保存區、古蹟保存區 三 不予規定

車站專用區 三 不予規定

加油站、瓦斯專用區 三 三

郵政、電信、變電所、電力專

用區
三 三

港埠、漁港（專用）區 三 不予規定

醫療（醫院）專用區 三 三

旅館區 三 三

倉庫、倉儲區 六 二

漁業專用區、農會專用區 三 三

公園、兒童遊樂場用地 十 十

停車場用地 三 不予規定

車站用地 三 不予規定

郵政、電信、變電所、自來水

事業用地
三 三

港埠用地 三 三

學校用地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市場用地 三 三

加油站、瓦斯加壓站用地 三 三

火化場、殯儀館用地 六 三

鐵路用地（車站使用部分） 三 不予規定

屠宰場用地 六 三

社教機構、體育場所、機關及

醫療（事）衛生機構用地
三 三

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前院、側院深度規定表

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 前院深度（公尺） 側院深度（公尺）

附表三

公共設施用地 建蔽率 容積率

公園、兒童遊樂場用地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三十

車站用地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二百

郵政、電信、變電所、 自來水

事業用地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百五十

港埠用地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二百一十

加油站、瓦斯加壓站用 地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一百二十

火化場、殯儀館用地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一百二十

屠宰場用地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三百

墳墓用地
百分之十（作為納骨塔使

用）
百分之四十

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依實際需要，循都市計畫

程序，於都市計畫書中訂

定

依實際需要，循都市計畫程序，於

都市計畫書中訂定

學校用地 百分之五十

高中(職)以下：依實際需要，循都

市計畫程序，於都市計畫書中訂定

大專以上：百分之二百五十

鐵路用地 百分之七十
依實際需要，循都市計畫程序，

於都市計畫書中訂定

公共設施用地建蔽率及容積率規定表 

社教機構、體育場所、

機關及醫療（事）衛生機構用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百五十

停車場用地
平面使用：百分之十

立體使用：百分之八十

平面使用：其附屬設施百分之二十

立體使用：百分之九百六十

市場用地 百分之五十
零售市場：百分之二百四十

批發市場：百分之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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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更新莊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次通盤檢討）書 (109 年 11 月發布) 
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新北市施行細則(以下簡稱施行細則)第 40 條之規定訂定之。 
二、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物應依都市計畫法、施行細則及本要點規定辦理，前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令規定。 
但建築基地屬整體開發地區及配合捷運建設變更之計畫範圍內，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悉依該細部計畫之規定辦理。前項
整體開發地區之細部計畫係指，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開發許可或依相關審議規範採捐地(代金)開發方式之細部計畫範
圍。 

依變更新莊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次通
盤檢討)案規定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三、各土地使用分區除依施行細則及其他相關法令有訂定者外，其餘依下列規定辦理。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依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1-2
 

土地使用分區種類 容許使用內容 

宗教專用區 以供建築宗教相關活動、研究所需建築，並得設置教育、文化、社會福利、
社會服務和教友膳宿等相關附屬設施。 

電信專用區 電信專用區應依施行細則第 34 條之第 1 項第 1 至第 4 款規定辦理，不得做
第 5款商業及服務業之使用。 

四、各土地使用分區建蔽率及容積率規定除依施行細則第 17 條、第 36 條、第 39 條規定辦理外，其餘分區建蔽率及容積率
不得大於下表規定：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建蔽率 60%、基準容積率 210%。 
實設建蔽率: 44.89 % <  60 % 
基準容積率: 210% 
允建容積率: 346.96 % 
實設容積率: 346.96 % < 346.96 %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1-2
 

土地使用分區 建蔽率 容積率 
住宅區 

依施行細則規定辦理 
300%

住宅區(特) 250%
商業區 440%
乙種工業區(含零星工業區) 60% 210%
宗教專用區 60% 160%
私立輔仁大學用地 50% 250%
依指定現有巷道建築者及面臨計畫道路寬度未達 8 公尺者，其住宅區容積率不得大於 200％，商業區容積率不得大於 320
％；但依指定現有巷道建築者，該現有巷道可連通 8 公尺以上已開闢計畫道路者，且該段現有巷道通行無虞並具公用地役權
之寬度達 8 公尺以上者，得不受此限【詳見附圖一】。 
五、各公共設施用地建蔽率及容積率規定除依施行細則第 49 條、第 51 條規定辦理外，其餘用地建蔽率及容積率不得大於
下表規定：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故不在此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公共設施用地 建蔽率 容積率 

 

學校-國中以下 
依施行細則規定辦理 

150%
學校-高(中)職 200%
學校-大專院校 50% 250%
市場用地 依施行細則規定辦理 240%
公路車站用地 40% 200%
醫院用地 40% 400%
綜合運動場用地 50% 不予規定 
服務中心用地 50% 250%
電路鐵塔用地 50% 不予規定 
六、各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築物，其設置前院及院除依施行細則第 41 條規定辦理外，其餘依下列規定設置： 
(一)前院及側院留設深度不得小於下表之規定，但應設置騎樓或無遮簷人行道者，免留設前院。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不予檢討。 

 
 
 
 
 
 
■符合規定  □不合規定  □原則部分提都審解決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土地使用種類 前院深度(公尺) 側院深度(公尺) 
市場用地 面臨道路部分退縮 3.52 公尺以上建築 
公路車站用地 3 不予規定 
醫院用地 3 3
綜合運動場用地 10 10
服務中心用地 3 3
自來水事業用地 3 不予規定 
(二)住宅區面臨計畫道路寬度 10 公尺以上、商業區 7 公尺以上及依其他相關法令規定應留設騎樓或無遮簷人行道之地區，
建築線與建築物一樓牆面淨距離至少留設 3.52 公尺，並應依騎樓地相關規定辦理且供公眾通行。【詳見附圖二】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故不在此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三)依都市計畫法新北市施行細則第十八條規定申請與工業營運有關辦公室、大型商務中心或展示中心、倉儲批發或物流中
心時，需比照「工廠類建築物基本設施及設備標準」規定增設離街裝卸位；留設前後院(前院退縮 5 公尺(含)以上、側及後
院退縮 3 公尺(含)以上)；依規定加倍增設停車空間並需有基準停車位五位以上。 

作業廠房樓地板面積每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應
設一處裝卸位；面積超過一千五百平方公尺部分，每
增加四千平方公尺，應增設一處。本案總樓地板面
積 : 13659.81 平方公尺。13659.81-513.99(一樓金融
業)-963.28(一般事務所)-1500/4000=3，本案應設置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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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3 部裝卸車位。 

(四)建築基地位於下列地區者，應依規定退縮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得與前、側院併計(不得包含陽台、露台
及地下室)；惟如情況特殊經新北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以下簡稱都設會)同意者得依其決議辦理：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故不在此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1.學校用地(含私立輔仁大學用地)臨接道路用地、溝渠用地及河川區處，應沿基地境界線留設至少 3 公尺供公共通行使
用。 
2.臨附圖三所示私立輔仁大學用地西南側八公尺計畫道路者，應自該道路境界線留設至少 3 公尺供公共通行使用。 
3.臨附圖三所示特三號道路者，應自道路境界線退縮 4 公尺建築，且應自道路境界線留設 2 公尺作為人行通道使用。 
4.臨古蹟保存區之建築基地(詳附圖四)，應自區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建築。 
七、汽機車停車位設置應依施行細則第 42 條及下列規定辦理： 

 

(一)建築物設置機車停車位應依以下規定設置： 
1.建築物用途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之第二類用途建築物，各分戶總樓地板面積小於 66 平方公尺者，每
100 平方公尺設置一機車停車位，各分戶總樓地板面積超過 66 平方公尺者，應設置一戶一機車停車位。 
2.建築物用途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所述第一類者，每 100 平方公尺設置一機車停車位。 
3.其他使用則不得低於法定汽車停車位等輛數。 

汽車停車位檢討: 
建築物用途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所
述第一類。金融業、辦公室三百平方公尺以下免設
置 ;超過三百平方公尺部分；每一百五十平方公尺設
置一輛。 
(513.99(一樓金融業)+963.28(一般事務所)-
300)/150=1177.27/150=7.85 輛 
 
建築物用途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所
述第四類。廠房五百平方公尺以下免設置 ;超過五百
平方公尺部分；每二百五十平方公尺設置一輛。 
(9301.62-513.99(一樓金融業)-963.28(一般事務所)-
500)/250=7324.35/250=29.29 輛 
 
7.85+29.29=37.14 輛，取 38 輛。 
應設置 38 輛。 
 
機車停車位檢討: 
建築物用途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所
述第一類。每一百平方公尺設置一輛。 
513.99(一樓金融業)+963.28(一般事務
所)/100=1477.27/100=14.77 輛 
 
建築物用途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所
述第四類。廠房五百平方公尺以下免設置 ;超過五百
平方公尺部分；每二百五十平方公尺設置一輛。 
(9301.62-513.99(一樓金融業)-963.28(一般事務所)-
500)/250=7324.35/250=29.29 輛 
 
14.77+29.29=44.06 輛，取 45 輛，應設置 45 輛。 
 
本案符合此條規定。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1-2

(二)為引導大眾運輸導向發展，距離捷運車站或火車站 300 公尺內之建築基地至少應依法定機車停車位數 15％計算設置自
行車停車位，其經都設會要求應設置於室內者，得免計樓地板面積。 

八、人行廣場得供指定建築線，且確有需要時，得供行駛汽機車及作停車空間車道出入口相關設施使用(可供車行區域詳附
圖五、六)。其附帶條件如下： 

本案未設置人行廣場。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一)人行廣場用地除附圖標示區域可供車行外，餘仍應維持其人行功能，且供車行部分應於路側配置適當之人行空間。 
(二)可供車行之範圍，若需調整應經都設會審議通過。 
九、除商業區外，其餘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均不得依建築技術規則「實施都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予以容
積獎勵，且不得超過基準容積之 15％。若提供開放空間獎勵容積超過基準容積之 10％，應提撥法定工程造價 1％用於公共藝
術設置，亦可將該經費提撥至新北市政府文化局公共藝術專戶，統籌辦理。本條自 110 年 7 月 1 日起實施。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未申請開放空間獎勵。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十、本計畫區得依施行細則第 48 條申請綠建築獎勵。依施行細則第 46 條或第 48 條規定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及通過綠建築
分級評估者，應與新北市政府簽訂協議書。 

本案依施行細則第 48 條規定計畫取得候選銀級綠建築
證書及通過銀級綠建築分級,請參照附件冊綠建築檢討
章節。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0-
1、附件

冊 
十一、建築基地依施行細則第 39 條之 2 申請基準容積率加給或依施行細則第 48 條申請公益性設施容積獎勵，其捐建之公
益性設施經本府檢討無設置必要性，得折繳代金，代金計算方式如下：折繳代金金額＝公益性設施容積樓地板相對應土地持
分價值＋興建成本+管理維護經費 本案未申請本項獎勵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一)公益性設施容積樓地板相對應土地持分價值=[(捐建容積樓地板面積/新建建物總容積樓地板面積)*建築基地面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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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當期各筆土地面積加權平均後之公告現值單價*1.4。 
(二)興建成本=捐建建物容積樓地板面積*營建費用單價。 
(三)營建費用單價參照新北市都市更新權利變換計畫提列共同負擔項目及金額基準表中營建單價基準核算方式為準。 
(四)管理維護經費則依「新北市政府辦理公益性及供公眾使用設施或空間管理維護經費要點」辦理。 
(五)捐建之公益設施代金應包含依法規定留設之汽機車及自行車停車位價金。 
十二、本計畫區適用新北市工業區立體化方案，並得以繳納回饋金方式取得容積獎勵額度。 

本案未申請工業區立體化方案。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十三、建築基地符合前述各項獎勵條件，得同時適用之，各項獎勵面積及容積移轉之總和，除符合下列規定外，不得超過基
準容積之 50％： 

本案未申請工業區立體化方案。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一)距捷運車站用地或火車站周邊 500 公尺內之建築基地。建築基地跨前開規定範圍線者，應依建築基地於各該範圍內面
積分別核算，作為該建築基地各項獎勵面積及容積移轉之總和上限。 
(二)都市更新條例之獎勵容積，及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依相關法令得提高或放寬之容積。 
(三)「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理及審核辦法」之捷運穿越區補償增加新建樓地板面積。 
十四、本計畫區內除依施行細則第 45 條規定辦理外，下列地區應先經都設會審議通過： 

本案基地非屬土管規定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一)保護區建築面積 200 平方公尺以上之開發申請案。 
(二)古蹟保存區及臨古蹟保存區之建築基地(詳附圖四)。 
十五、基地綠化除依施行細則第 43 條規定辦理，種植花草樹木部分之覆土深度，喬木應大於 1.5 公尺，灌木應大於 0.6 公
尺，地被植物應大於 0.3 公尺；面積 36 平方公尺以上每滿 36 平方公尺應再種植喬木 1 棵，其樹冠底離地淨高應達 2.5 公
尺以上、樹穴直徑不得小於 1.5 公尺、穴深不得小於 1.5 公尺；但經都設會審議通過者，得依其決議辦理。 

本案無法綠化面積：273.87 ㎡ 
無法綠化面積 
=(退縮 4M 無遮簷人行道+車道+裝卸車位) 
=111.38+47.03+115.46=273.87 ㎡ 
 
本案法定綠化面積：433.63 ㎡ 
法定綠化面積 
=(基地面積-建築面積-無法綠化面積)*50% 
= (2151.69-1010.57-273.87)*50%=433.63 ㎡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2-22

十六、各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法定開挖率應依施行細則第 37 條及第 50 條規定辦理。公共設施用地之法定開挖率
經都設會審議通過者，得依其決議辦理。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法定開挖率為 70%。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1-2

十七、為塑造新莊路廟街風貌，新莊路兩側地區應檢討符合下列規定： 

本案基地非屬土管規定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一)面臨新莊路(自新莊路 152 巷及思明街至 5-1 號道路)利濟街之建築基地(附圖七)， 
其重建與新建等建築行為，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1.為營造整體牌樓風貌，面臨新莊路建築物立面，於三層樓以下或 10.5 公尺高度以下須進行牌樓設計，牌樓立面設計以基
地內恢復原牌樓型式為優先考量，若無原有型式， 得參考附件所載之牌樓型式設計，或融合地區建物特色與歷史元素(例如
建物屋頂紅色閩南瓦；表面以紅磚造、洗石子為主；山牆為白灰泥塑、洗石子；窗台鑄鐵欄杆)。建築物各向立面均應整體
協調，且正立面應與牌樓設計協調。 
2.建築物正立面之騎樓開口線與牌樓立面超過 10.5 公尺之屋頂板，應與兩側已有建物牌樓設計協調，使整體水平規線得以
延伸，立面形式和諧。招牌以設置於樓層之間的匾額框位置為原則(附圖八)。 
3.建物立面之夜間照明以強化山牆、柱頭、騎樓為主(附圖八)。 
4.為塑造整體廟街人行尺度及風貌，面臨新莊路基地開發應自建築線退縮留設寬度 2.5 公尺人行道後，再設置寬度至少
3.52 公尺之騎樓，騎樓設置依相關規定辦理(附圖九)。騎樓應設置騎樓柱，不得採用懸臂挑空之方式。留設人行道得依實
際留設面積乘以 1.2 倍核計獎勵容積(附圖十)。 

 

(二)為塑造慈祐宮前正面之視覺軸線，提供舒適的步行環境，並營造廟埕廣場，利濟街東側退縮至少 6 公尺建築，西側退
縮至少 4 公尺建築(附圖十一)。退縮人行道於商業區以實際退縮留設面積乘以 2.64 倍核計獎勵容積；於住宅區以實際退縮
留設面積乘以 1.8 倍核計獎勵容積(附圖十)。為提供廟側活動空間，慈祐宮東側臨新莊路與新莊路 214 巷間之基地開發應
將法定空地集中留設臨新莊路及古蹟保存區(附圖十一)。 

本案基地非屬土管規定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三)為延續地方歷史記憶，臨接(或涵蓋)「挑水巷」(新莊路 278 巷)、「米市巷」 
(新莊路 387 巷)、「戲館巷」(新莊路 359 巷)(附圖十二)之建築基地，其基地之開放空間應配合既有鋪面形式協調設計。 本案基地非屬土管規定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四)新莊路建築退縮以 2.5 公尺為原則，該退縮寬度及相關建築立面設計，得經都設 
會審議同意做必要之調整；惟建築退縮不足 2.5 公尺者不予獎勵並考量相鄰基地騎樓空間之連通性。 本案基地非屬土管規定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十八、新莊廟街旁由停車場用地變更為商業區之土地(新北市新莊區文德段 525、526、527、529 及 530 地號土地)(附圖十
三)，於申請建築時需留設基地面積百分之十之土地，供設置公共開放空間使用，並由土地所有權人興闢，惟該部分土地不 本案基地非屬土管規定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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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需捐贈予新北市政府。 ■免檢討 
十九、計畫道路編號 3-2 及 3-4 間溝渠用地二側(位置詳附圖十四)，建築物背側牆面線與溝渠用地範圍界線之間距已達 2
公尺或大於 2 公尺者，於日後重建時以原址為其牆面線，不足 2 公尺者概以溝渠用地範圍界線為準，退縮至 2 公尺處方為
其牆面線，惟水溝已加蓋部分不在此限。 

本案基地非屬土管規定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二十、本要點若執行上有疑義時，得經新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討論解釋決議後據以執行。 遵照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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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北市都市更新審議原則(民國 112 年 8 月 8 日修正發布) 
   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一 新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增進審查都市更新案件之效率，加速推動都市更新事業實施，特訂定本原則。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二 本原則所列事項，都市計畫、更新計畫或其他法令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三 申請人於事業概要實施進度載明事業計畫報核之期限以一年為原則，倘因個案具特殊情事，申請人應提出說明並經新北
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同意，則該期限最長得增加為二年。 本案未申請事業概要。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四 

事業概要範圍內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審議會應就其規劃構想先予審議確定，後續實施者應將事業概要審議結果載明於事
業計畫： 
（一）涉及第十九點巷道及水道之廢止或改道。 
（二）涉及都市更新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三十五條主要計畫局部性之修正或細部計畫之擬定、變更。 

本案無涉及左列相關事項。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五 

依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以下簡稱容獎辦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容積獎勵者，應為合法建築物，其基
地面積認定方式如下： 
（一）領有使用執照者，得依使用執照所載建築基地面積計算。 
（二）未領有使用執照者，得依建物登記謄本所載之座落地號土地面積計算，且各棟建築物均應辦理結構安全性能評
估。但有特殊情形者，得就個案認定之。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屬於乙種工業區，領
有使用執照，依使用執照所載建築基地
面積計算，符合此條規定。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0-1 

六 

依容獎辦法第七條申請容積獎勵者，應符合新北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以下簡稱本市容獎辦法）第八條規定及
下列規定： 
（一）用途、規模及規劃設計需於辦理聽證或提審議會前經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接管機關同意。 
（二）捐贈公益設施以實際設置容積樓地板面積計算獎勵，應以建築物專有面積計算，並依民法第七百九十九條第四
項、第五項規定計算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及基地應有部分，併同登記予本市。 
（三）捐贈公益設施應一併捐贈汽車停車位及機車停車位，以設立獨立連通之樓、電梯為原則，倘機關有其需求者，得
依各受贈機關之設計需求辦理，該停車空間不計入獎勵，捐贈汽、機車停車位之數量依其數量依建築技術規則及都市計
畫相關規定檢討計算取大值，並以接近地面層集中配置為原則，且應於事業計畫中說明其共專有屬性及產權歸屬。 
（四）捐贈公益設施及其停車空間之管理維護計畫應載明於買賣契約及公寓大廈規約草約。 

本案無涉及左列相關事項。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七 依容獎辦法第八條申請容積獎勵者，協助開闢更新單元內或其周邊公共設施時， 
其開闢之規劃、施作方式應符合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規定，並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接管。 本案無涉及左列相關事項。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八 依容獎辦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及本市容獎辦法第九條申請容積獎勵者，舊違章建築戶之戶數依門牌數認定，同一居住單元
內若有分戶者仍以一戶核計。 本案無涉及左列相關事項。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九 

依本市容獎辦法第二條規定申請容積獎勵者，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自建築線退縮之人行步道應符合第十二點規定，且退縮淨寬達四公尺以上者，其供人行之淨寬不得小於二點五公
尺。 
（二）自基地境界線退縮之空間僅得設置景觀植栽、街道家具、平面車道、停等空間。但位於本條例第七條迅行劃定之
更新地區者，淨寬部分得設置停車場坡道。 
（三）地上構造物及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設置之高層緩衝空間不得落於前二款退縮範圍內，其退縮淨寬應檢討至陽台外
緣。但涉及鄰房占用致無法自建築線或基地境界線退縮者，得自鄰房占用外緣補足退縮寬度。 
（四）退縮範圍內種植之喬木應選用米高徑五公分以上且樹冠直徑一點五公尺以上。 
前項所稱之地上構造物，指圍牆、建築物樓板、頂蓋、陽台、造型板、雨遮、花台、通排氣口等。 

本案自建築線退縮四公尺以上建築，退
縮部分以淨空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行步
道或補足道路必要之路寬，並無其他地
上構造物。 
退縮範圍內種植之喬木為櫸木，米高徑
十二至十五公分且樹冠直徑二點五公尺
以上，符合此條規定。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0-3、11-3 

十 
依本市容獎辦法第五條申請容積獎勵者，所留設通道應永久供不特定公眾通行使用，且淨空設計不得停放汽、機車、設
置圍籬、堆置私人物品、設置植栽等足以影響通行之其他障礙物等相關內容，及設置明確告示牌，並於公寓大廈規約草
約載明留設位置及面積。 

本案無涉及左列相關事項。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十一 依本市容獎辦法第六條申請容積獎勵者，合法建築物樓層數之認定方式，同一使用執照範圍內，得依該範圍內樓層較高
者認定獎勵額度。 本案無涉及左列相關事項。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十二 

供公眾通行之人行步道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應配合道路線型或以直線順平延續為原則，且與周邊公有人行道順平處理並應考量無障礙動線，橫向坡度以不大
於百分之四為原則。 
（二）車道穿越人行空間，其鋪面應為防滑材質並與相鄰人行空間順平處理。 
（三）毗鄰公有人行道內已有硬體設施物（如候車亭、依法申請設置之廣告物等）時，應考量開發案之統整性，共同規
劃設計。 

本案建築物臨接十公尺以上道路退縮寬
四公尺無遮簷人行道及綠帶，人行步道
或開放空間高程與公有人行道一致，並
與鄰地順平處理且考量無障礙動線，橫
向坡度不大於百分之四。車道穿越人行
空間，其鋪面為防滑材質，其高程與相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0-3、11-
3、12-8、12-
20、12-31、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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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四）設置相關街道家具時，應考量人行空間之順暢，不得設置欄杆等類似構造物，且植栽應以不凸出地面阻礙通行為
原則。 
（五）供公眾使用之人行步道及綠化空間應配合公共路燈擬訂照明計畫，並以設置高燈為主，不得設置投射燈。 
（六）地下室通風系統應結合建築物設計。倘有設置於建築物外部之必要者，排風方向不得面對人行空間。 

鄰人行空間一致。供公眾使用之人行步
道及綠帶配合公共路燈擬訂照明計畫，
以設置高燈為主，人行空間內（含綠
帶）無設置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且無硬
體設施物。設置相關街道家具時，考量
人行空間之順暢，無設置欄杆等類似構
造物，植栽以不凸出地面阻礙通行為原
則。地下室通風系統應結合建築物設
計，符合相關規定。 

十三 

建築物之風格、立面、外牆材質及色彩設計應考量基地環境協調及地區特性。建築物各立面應考量使用分區及使用用途
合理規劃，以不影響都市景觀為原則，且建築外殼規劃為達節能效果，屋頂之設備空間應考量遮蔽及綠美化，且屋頂、
露台及平台之綠能設施或設備不得低於百分之五十。 
前項所稱綠能設施或設備，依都市計畫法新北市施行細則（以下簡稱本施行細則）第四十四條規定。 

本案建築物之風格、立面、外牆材質及
色彩設計考量基地環境協調及地區特
性，採用灰色色階及米白色系為基調，
且屋頂設置二分之一面積以上之綠能設
施或設備，符合此條規定。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2-23。 

十四 植栽設計應依當地生態氣候等條件選擇適當之樹種，並符合綠覆率應達百分之百以上。但經審議會同意者，不在此限。
前項所稱綠覆率，指綠覆面積與實設空地之百分比，綠覆面積依附表計算。 本案綠覆率，符合相關規定。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2-22 

十五 

商業區除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另有規定外，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商業使用之樓層應自地面層起連續設置。 
（二）商業使用之樓層不得做管委會空間使用，商業使用與住宅使用之立面形式應有所區隔，並應提具相關計畫（如空
間使用、設備系統等），其出入動線、垂直動線及住商門廳以獨立區分且空間大小合理為原則。 
（三）商業區供一般事務所使用，應載明空間用途，並依建造執照核准內容為準。標準層之機房、衛生設備、茶水間、
管道間等服務空間應集中於公共服務核內設置。惟單元室內面積大於一百五十平方公尺者，得於單元內增設一處衛生設
備。倘因消防公共安全有設置垂直消防管道間之需求者，考量社區後續管理維護，得經消防技師簽證後於臨接梯廳之共
有部分設置，並依本府消防局相關規定辦理。 
其他土地使用分區應作商業使用者，依前項規定檢討。 

本案無涉及左列相關事項。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十六 

工業區、產業專用區除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另有規定外，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勵額度超過基準容積百分之三十者，實施者應提出環境友善方案，並將承諾事項納入都市更
新事業計畫載明。 
（二）開放空間應配合本府政策留設綠色運具相關設施（備）使用。 
（三）配合產業使用空間需求，規劃適當之大型裝卸車位及卸貨平台等，且人車動線應區隔、減少交織。 
（四）產業使用標準層之機房、衛生設備、茶水間、管道間等服務空間應集中於公共服務核內設置。 
（五）法定車位百分之三十應作為充電停車位，並合理集中設置。其餘停車位應納入充電停車位規劃，預留管線及相關
機房空間。 
（六）實施者應於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載明預計更新後產值及引入就業人口。另經審議會認為必要者，需配合規劃公共服
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 
前項第六款所稱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依本施行細則第十八條規定。 
其他土地使用分區應作產業空間使用者，依第一項規定檢討。 

本案申請都更獎勵共 30.21%，有關超過
30%部分之環境友善方案，實施者以捐贈
都更基金方式辦理。 
本案配合產業使用空間需求，規劃適當
之大型裝卸車位及卸貨平台等，人車動
線應區隔、減少交織。 
本案產業使用標準層之機房、衛生設
備、茶水間、管道間等服務空間集中於
公共服務核內設置。 
本案合理集中設置法定車位百分之三十
應作為充電停車位，其餘停車位納入充
電停車位規劃，預留管線及相關機房空
間，符合相關規定。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1-2~11-
12、12-7、18-
1、21-1、21-
2、24-1 

十七 

都市更新案件應取得合格級綠建築標章。更新單元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以上者，應取得銅級綠建築標章及銅級低碳建築
標章，並與本府簽訂協議書納入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載明。但已依其他規定應申請較高之標章、等級者，不在此限。依容
獎辦法及相關規定取得銀級綠建築標章者，應一併取得建築能效標示第一級，並與本府簽訂協議書納入都市更新事業計
畫載明。 

本案預計取得銀級綠建築標章、銅級低
碳建築標章及建築能效標示第一級，符
合相關規定。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附件冊 

十八 

機車停車位之設置應符合住宅單元每戶應附設一機車位。但因情況特殊，實施者提出基地周圍公共交通設施具體分析與
檢討， 
或接駁運輸計畫，經審議會同意者，得於數量百分之五十之範圍內改以自行車位替代。 
汽車停車位之設置應符合下列原則： 
（一）汽機車出入口應加設警示及管制號誌，且其鋪面應以不同顏色之材質處理，以利與人行道區隔。 
（二）汽機車坡道於地面層起始點至人行空間之緩衝距離留設至少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規定。 
（三）汽車位設置應以坡道平面式停車位為原則。但屬無申請容積移轉、已開挖至地下五層、屬危險建築物或因基地條
件設置困難且經審議會同意者等四種樣態，得設置機械式停車位。 
（四）考量建築空間使用之需求，規劃適當之裝卸、訪客臨停、垃圾車暫停車位並配合服務動線規劃。該車位不得計入
法定及自設停車數量，並應於公寓大廈規約加註不得銷售移轉。 
前項第三款所稱危險建築物係屬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或屬都市更新條例第六十五條耐震能力不足而有明顯危害公
共安全之建築物。 

本案機車停車位之設置符合住宅單元每
戶應附設一機車位，汽機車出入口加設
警示及管制號誌，且其鋪面以不同顏色
之材質處理，利與人行道區隔，並留設
足夠汽機車坡道於地面層起始點至人行
空間之緩衝距離。 
本案考量建築空間使用之需求，規劃適
當之裝卸、訪客臨停、垃圾車暫停車位
並配合服務動線規劃，該車位無計入法
定及自設停車數量，並於公寓大廈規約
加註不得銷售移轉，符合相關規定。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1-3、11-10

十九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非屬計畫道路之現有巷道或由機關管理維護之現有通路（以下簡稱巷道），巷道經整體規劃為本案無涉及左列相關事項。 □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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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可供建築用地，如鄰近計畫道路已開闢或自行開闢完成可供通行，且符合下列情形之一，得經審議會同意，予以廢止或
改道（附圖）： 
（一）巷道全部位於同一更新單元範圍內者。 
（二）同一街廓內單向出口之巷道自底端逐步廢止者。 
（三）大於計畫道路寬度之巷道，且該計畫道路已開闢者。 
（四）改道後之新巷道至少維持原通行寬度、不影響通行者且應維持原使用性質者。 
（五）其他廢改道後對於周邊通行影響輕微，經審議會同意廢改道者。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溝渠或排水系統（以
下簡稱水道），其廢止或改道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水道之廢止應經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無需求，並經審議會同意。 
（二）水道之改道涉及新設置管線之水體計算、管路設計等有關事項應另經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且改道後之新水
道下方不得設置地下室。 

□提請放寬 
■免檢討 

二十 

事業計畫應於第一次專案小組審議時確認更新單元範圍。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避免造成毗鄰土地無法單獨建築。 
（二）鄰地陳情納入更新單元範圍且經實施者同意。 
（三）實施者自提修正更新單元範圍。 
（四）因法令檢討導致更新單元範圍變動。 
經範圍諮詢會或專案小組結論應辦理鄰地協調者，應檢附相關文件證明。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二十一 

更新單元範圍內公有土地者，應配合辦理下列事宜： 
（一）更新單元範圍內公有公共設施保留地配合更新事業計畫併同開闢時，其屬得無償撥用者應優先以無償撥用方式辦
理； 屬有償撥用者，得以本條例第六十六條規定辦理。 
（二）實施者於應洽詢各公有土地主管機關同意參與都市更新，且依都市更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理原則規定屬得讓
售實施者之公有土地，於實施者繳價承購前，仍應依本條例相關規定，參與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之擬訂，
並按應有之權利價值選擇分配更新後房地。 

本案無涉及左列相關事項。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二十二 

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價值及不願或不能分配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本條例第五十一條第一項之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係指室內樓地板面積三十點一二平方公尺另加計附屬建物及
共有部分乘以二樓以上平均單價。所有權人權利變換應分配價值扣除共同負擔折價抵付後，其價值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
元，得列為不能參與分配者。 
（二）不願參與分配且出具證明文件者，得以現金補償之；未表明不願參與者，若其未出具事業計畫同意書或未於期限
內提出分配申請，仍應依本條例第五十一條及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分配之。 

本案實施方式為協議合建，無涉及左列
相關事項。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二十三 

估價原則及條件規定如下：（一）比較標的成交日期應至少距價格日期一年內，若無一年內相關案例者，得酌予放寬，並
應敘明理由。（二）屬更新前合法建築物之陽台面積，無論是否登記均應採公平一致性處理原則，並納入估價條件。但視
同有登記者須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三）依本條例第三十五條及其施行細則第二十一條辦理者，更新前土地權利價值估價
涉及土地使用分區條件設定部分，應納入事業計畫敘明。（四）估價報告書引用之案例，應以相同行政區或相鄰之行政區
為準。倘相同行政區或相鄰之行政區內無相關案例，得放寬為價格相當之行政區，但應敘明理由。（五）更新後建築物雨
遮估價處理原則如下： 1、勘估標的設有雨遮且不登記者，更新後建物價值查估仍應考量雨遮之功能，將其效益納入評
估，並於比較法增列調整項目方式處理。 2、勘估標的設有雨遮且辦理登記者，雨遮應納入估價評估。 3、事業計畫及
權利變換計畫尚未核定者，如雨遮有辦理登記但未納入估價評估，將要求修正為納入估價評估。（六）更新前現有（既
成）巷道估價原則如下： 1、更新前現況有現有（既成）巷道者視個案現況評估調整。 2、應於估價條件中敘明相關折
減內容。（七）提列營建單價基準加計提列項目二之事項者，應適度反映於更新後售價。 

本案實施方式為協議合建，無涉及左列
相關事項。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二十四 

選配事項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有關權利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位置，應依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及選配原則辦理。 
（二）選配原則中不得規定下列事項： 
 1、限制所有權人僅能選配特定樓層之房屋單元或停車位，但保障更新前持有店鋪之所有權人選配店鋪不在此限。 
 2、其他經審議會認為有限縮選配之事項。 
（三）辦理選配及公開抽籤作業時，應依內政部一百年十月十九日台內營字第一○○○八○九二二四號函規定，其事業
計畫未表明分配方式者，不得對選配者加以限制；針對超額選配之處理，其多選配部分，係屬實施者由土地所有權人折
價抵付現金補償後取得之房地，應由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合意為之，且超額選配之申請，應以不影響其他所有權人分配部
分優先選配權益為限，不得併同抽籤處理。 

本案實施方式為協議合建，無涉及左列
相關事項。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二十五 

共同負擔提列原則規定如下： 
（一）更新前建物內部修繕費用不得納入拆遷補償費。 
（二）共同負擔營建費用若加計其他特殊設備及工法或行政單位要求之設備，僅得提列該加計項目與未採該項目之差
價， 且應檢附建築相關細部設計及相關建材規格，詳載於事業及權利變換計畫書中，並合理反映於更新後價值。 
（三）各項管理費用應逐項提出合理說明，提列至上限者應說明其必要性。 
（四）辦理容積移轉取得送出基地之費用，所有權人得主張於其權利變換更新前價值比例範圍內，提供送出基地供實施
者辦理。若實施者所提列容積移轉費用過高致所有權人異議者，實施者應提出估價或其他費用證明供審議會審議時參
考。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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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五）依本條例第六十六條規定辦理更新地區範圍內容積移轉者，應於放樣勘驗前完成送出基地之土地改良物拆除及遷
移作業，並於計畫書載明相關處理方式，且於事業計畫核定時與本府簽定協議書。 
（六）實施者及所有權人對於共同負擔提列費用有異議者，得提出意見及相關佐證資料供審議會審議時參考。 

二十六 核算容積移轉及都更容積獎勵面積時應計算至小數點下二位，其餘無條件捨去。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0-1、10-2 

二十七 
本原則修正發布前已報核之事業計畫，其適用中華民國一百零八年五月十五日公布之容獎辦法者，應適用修正後第五點
至第十一點規定。 
但已經專案小組審竣者，不在此限。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二十八 本原則若執行上有疑義時，得經審議會作成共通性決議後據以執行。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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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變更新北市捷運及鐵路場站周邊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本市優先推動 56 處場站大眾運輸發展導向策略）書(民國 110 年 11 月 4 日修正發布) 
   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一 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物應依都市計畫法、都市計畫法新北市施行細則(以下簡稱施行細則)及本要點規定辦理，前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
法令規定。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二 

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使用分區或用地為住宅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產業專用區、通訊數位專用區、特定專用區、行政園區特定專用區、市
場用地、電信用地、電信專用區、自來水事業用地、車站用地、交通用地者，得申請增額容積。申請規定如下： 
(一)建築基地區位及條件： 
1. 面積應達 2,000 平方公尺以上或完整街廓。 
前項所稱之街廓，指四周為計畫道路圍成之基地，基地鄰接河川、永久性空地、非都市發展用地、公共設施用地等，該鄰接河川、空地、用地
邊界得視同街廓邊界。 
2. 建築基地臨接計畫道路或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1)臨接道路寬度應達 8 公尺以上並足寬開闢，且臨接道路面寬達 20 公尺以上。 
(2)臨接已開闢道路寬度達 6 公尺以上未達 8 公尺者，建築基地應退縮留設寬度與已開闢道路寬度合計達 8 公尺，並供公眾通行，且臨接已開
闢道路面寬達 20 公尺以上。 
(3)位於街廓轉角者，臨接足寬開闢達 8 公尺以上道路之道路面寬應達 10 公尺以上，且臨接道路連續面寬合計達 20 公尺以上。 
前項第二款退縮留設道路寬度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3. 建築基地不得位於： 
(1)依水土保持法劃定公告之山坡地及全國區域計畫規定之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2)已與捷運系統用地聯合開發者。 
(3)毗鄰經中央或地方政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之古蹟及登錄之歷史建築、紀念建築、聚落建築群定著土地，惟經新北市政府古蹟歷史建築紀
念建築聚落建築群史蹟文化景觀審議會審查通過，不在此限。 
4. 建築基地位於「新北市工業區立體化方案適用範圍」內之乙種工業區、產業專用區者，應先申請新北市工業區立體化方案或中央工業區更新
立體化發展方案，經核准後始得申請增額容積。 
(二)建築基地應符合以下條件，始得申請增額容積： 
1. 位於商業區者，不得設置圍牆，並應符合施行細則第十六條及第十七條規定，且自地面層起至地上 3 層應作商業或公益性設施使用，不得
為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之空間。 
2. 申請人應依建築基地申請增額容積量，按比例設置容積樓地板面積不得小於建築基地面積乘以基準容積率乘以 2%至 10%之公益性設施。 
3. 有關公益性設施設置比例規定如下： 
申請增額容積量(IFA)       應設置公益性設施比例 
  40%<IFA≦50%                    10% 
  30%<IFA≦40%                     8% 
  20%<IFA≦30%                     6% 
  10%<IFA≦20%                     4% 
      10%                          2% 
公益性設施項目依本市公告優先設置公益設施項目規定辦理。 
4. 前項公益性設施之設置應依施行細則第四十八條規定辦理。倘經本府檢討無設置必要性者得折繳代金，代金計算方式如下： 
   代金＝公益性設施容積樓地板相對應土地持分價值＋興建成本＋管理維護經費 
(1)公益性設施容積樓地板相對應土地持分價值=[(捐建容積樓地板面積/新建建物總容積樓地板 面積)*建築基地面積]*申請當期各筆土地面積
加權平均後之公告現值單價*1.4 
(2)興建成本=捐建建物容積樓地板面積*營建費用單價 
   營建費用單價參照新北市都市更新權利變換計畫提列共同負擔項目及金額基準表中營建單價基準核算方式為準。 
5. 前項捐建公益性設施或折繳代金者，申請人皆應繳納管理維護經費予接管機關，管理維護經費則依「新北市政府辦理公益性及供公眾使用設
施或空間管理維護經費要點」辦理。 
6. 捐建之公益設施代金應包含依法規定留設之汽機車及自行車停車位價金。 
7. 建築基地應依據市區道路及附屬設施工程設計規範、新北市計程車招呼站設置管理要點等規定留設公車停靠區、計程車招呼站，並且經本府
同意。 
8. 建築基地位於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範圍者，應額外提供該建築基地內法定汽、機車車輛預估數 20%公共停車位面積，供公眾汽、機車
或共享運具使用，並應設置獨立人行出入口，每輛汽車停車位面積為 40 平方公尺及每輛機車停車位面積為 8平方公尺。應與本府簽訂協議書，
並依協議書內容辦理相關程序。 
前開公共停車位倘經本府交通主管機關評估無興闢之需求者，得改以代金方式繳納，代金計算方式依「新北市政府審查大眾運輸發展導向增額
容積申請案件許可要點」規定計算，以兼顧經營管理效益及確保後續本府交通主管機關整體規劃興闢之可行性。 
(三)前款公共停車位得換算代金費用於增額容積價金總額扣除，有關增額容積價金計算方式如下： 
增額容積價金＝含增額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未含增額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 
前開總價值之計算應經本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並經本府核定。 

本案基地屬乙種工業
區，非屬「新北市工業
區立體化方案適用範
圍」內之乙種工業區，
基地面積為 2159.69 平
方公尺且為完整街廓，
臨接道路為中正路寬度
為 22 公尺道路，且臨接
道路面寬達 20 公尺以
上 。
本案申請增額容積量
10%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0-2 

三 增額容積申請上限規定如下： 
(一)建築基地位於適用場站 150、200 或 300 公尺距離範圍內，增額容積最高以基準容積 50%為限，且應申請至少 20%增額容積後，始得申請

本案基地適用場站所屬
都市計畫非以整體開發

■符合 
□提請放寬 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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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容積移轉。 
(二)建築基地位於下列範圍者，增額容積最高以基準容積 20%為限，且應申請至少 10%增額容積後，始得申請容積移轉。1. 適用場站所屬都市
計畫以整體開發方式辦理者，建築基地位於第 1 款範圍外至距離場站 500 公尺範圍內 。2. 適用場站所屬都市計畫非以整體開發方式辦理
者，建築基地位於第 1 款範圍外至距離場站 400 公尺範圍內。 
前項增額容積應優先申請之規定，但屬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已循相關變更審議規範辦理計畫變更者。 
(二)申請新北市工業區立體化方案或中央工業區更新立體化發展方案者。 
(三)104 年 7 月 1 日前依都市更新條例 108 年 1 月 30 日修正施行前第 8 條所定程序指定為策略性再開發地區者。 
(四)依都市更新條例劃定策略性更新地區者。 
(五)位於第一階段 21 站及第二階段 35 站範圍，且已分別依第一、二階段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於 109 年 2 月 29 日(適用第一階段 21 站範圍
者 )及 109 年 7 月 31 日(適用第二階段 35 站範圍者)2 案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規定之緩衝期前依相關定核准容積移轉或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報核
在案者。 
增額容積、容積移轉及各項容積獎勵之總和，不得超過基準容積之 100%。 

方式辦理者，建築基地
位於第 1 款範圍外至距
離場站 400 公尺範圍
內，申請增額容積量
10%，並申請容積移轉
25%。 

□免檢討 

四 為鼓勵建築基地與捷運場站串連，於計畫範圍內設置連通道供公眾使用，經捷運主管機關及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及新北市都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審議通過者，其所增加之建築面積、樓地板面積，得免計建蔽率及容積率，並給予基準容積最高 20%之獎勵。 

本案基地無申請與捷運
站串聯，且無申請相關
獎勵。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五 

建築管制事項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建築管制事項如下： 
(一)商業區建築基地面臨之計畫道路寬度小於 8公尺者，應退縮補足道路寬度達 8 公尺，並供公眾通行，應依規定辦理。 
    退縮補足道路寬度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位於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範圍內之建築基地指定留設廣場式開放空間者，應設置長度與寬度至少 10 公尺以上之廣場式開放空間，不
得設置汽、機車停車位。 
前項廣場式開放空間得設頂蓋，其頂蓋設計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83 條辦理，若未與建築物連接者，免計建蔽率及容積率。 

本案非屬左列相關管制
基地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六 有關增額容積申請方式、送審書件等相關規定，依「新北市政府審查大眾運輸發展導向增額容積申請案件許可要點」辦理。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七 本要點若執行上有疑義時，得經新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依計畫討論解釋後據以執行。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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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北市各都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設置工業發展有關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公用事業設施及一般商業設施土地使用審查要點 (民國 111 年 12 月 16 日修正發布) 
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一、新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行都市計畫法新北市施行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規定，辦理新北市
（以下簡稱本市）各都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以下簡稱工業區）設置工業發展有關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公用事業設施及一般
商業設施（以下簡稱各設施）之土地使用審查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二、本市各工業區內各設施之設置、土地使用之審查，除法規另有規定外 ，應依本要點之規定。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三、本市各工業區內申請設置設施，其使用面積、細目與條件及管理維護事項應符合附表一之規定。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四、本市各工業區申請建築執照案件，其設計應符合工業區使用用途，各棟建築物各層之機電空間、茶水間、管道間及衛生設備
等空間應集中一處於垂直服務核規劃，且應作為公共使用，不得約定專用。 
申請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三款第十目醫療保健設施及長期照顧服務設施、第十一目社會福利設施及第四款第七目旅館業及觀
光旅館業使用者，不受前項規定限制。 
申請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三款第十二目幼兒園或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中心，經產業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認，不受第一項規
定限制。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建築物各棟、各層之
機電空間、茶水間、管道間及衛生設備等
空間集中一處於垂直服務核規劃，且作為
公共使用，符合要點規定。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1-2~11-12

五、建築基地申請設置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一般商業設施者，除依前二點規定外，並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申請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一至三目規定之一般服務、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及運動設施使用者，其建築
基地應面臨十公尺以上之道路，且各設施單元於每層計入容積之樓地板面積（不含共同使用部分）不得小於三百平方公尺， 並
不得隔間。 
（二）申請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七目規定之旅館業及觀光旅館業使用者，其建築基地須面臨十公尺以上之道路，且空
間設置須符合旅館業及觀光旅館業管理規則第六條之規定，並以 整棟單戶申請，不得分戶使用。 
（三）申請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一目之餐飲業使用者，其建築基地之各設施單元於每層計入容積之樓地板面積面積
（不含共同使用部分）不得小於三百平方公尺。 
（四）申請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第四目規定之銀行、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與保險公司等分支機構使用者，其建
築基地之各設施單元於每戶計入容積之樓地板面積面積（不含共同使用部分）不得小於三百平方公尺。 
（五）建築基地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以上者，須經本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以下簡稱都設會）審議通過，始得
核發建造執照。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七月十七日前已取得使用執照或已興建完成之建築物，得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但仍應依附表一規定辦理。 

本案建築基地應面臨十公尺以上之道路，
且一般事務所不含共同使用部分之樓地板
面積為 365.36 平方公尺及 393.38 平方公
尺，不小於三百平方公尺，並無隔間，符
合此要點第一項規定，詳本案地上八層平
面圖。 
 
本案銀行不含共同使用部分之樓地板面積
面積為 513.99 平方公尺，不小於三百平方
公尺。，符合此要點第四項規定，詳本案
地上一層平面圖。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P.11-2、11-7
 
 
 
P.11-3 

六、建築基地申請設置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二款第十目工業產品展示服務業及第十六目企業營運總部及其相關設施者，應依
下列規定辦理： 
（一）建築基地應面臨十公尺以上之道路，且各設施單元於每層計入容積之樓地板面積（不含共同使用部分）不得小於三百平方
公尺。申請第十目工業產品展示服 業使用者不得隔間。 
（二）繳納保證金之計算依建築基地當期公告現值乘零點四五，再乘每戶樓地板面積（單位：平方公尺）之金額。 
（三）繳納之保證金按戶收取，於核發使用執照前繳納，並得比照依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規定方式辦理。繳納後由
本府工務局協助存入代收代付專戶保管。 
（四）使用執照核發或變更使用竣工勘驗六個月內，應辦理公司登記，若未於六個月內辦理公司登記者，依相關規定裁處、勒令
停止使用並沒收保證金。 
（五）申請第十目工業產品展示服務業及第十六目企業營運總部及其相關設施之新建建築，應經都設會審議通過後，方得核發建
造執照。 
（六）本府城鄉發展局及工務局（使用科）依經濟發展局公告之設立清冊統計該案公司設立情形，作為六年內加強偕同稽查之依
據；經查未依原核准用途使用案件，將依法查處外，並沒收保證金。 
（七）使用執照核發或變更使用竣工勘驗六年內均未作為住宅或其他違反都市計畫之使用者，其保證金無息退還。 
 建築基地申請設置工業產品展示服務業、企業營運總部及其相關設施者，得經本府產業主管機關認定及列管後，不適用前項第
二款至第七款之規定。 
    前項設施之列管、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由本府經濟發展局另訂之。 

本案非屬要點規定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七、建築基地申請設置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七目旅館及觀光旅館業者，其代金之計算為申請基地土地面積之百分之十
七點八乘以當時土地公告現值加四成。前項申請設置須申請建造執照者，應於取得建造執照前繳納百分之五十代金，其餘代金於
取得使用執照前繳納；須申請變更使用執照者，應於變更使用執照取得前繳納。未來該基地變更為其他使用分區須回饋者，該已
繳納之代金得予抵扣。一宗基地內為多幢或多棟建築設計，僅單棟申請設置或變更為第一項之旅館業及觀光旅館業使用者，其第
一項繳納代金，應再乘以申請變更樓地板面積占原申請建照整宗基地之總樓地板面積比計之。前項申請變更樓地板面積，以該棟
申請作旅館業及觀光旅館業使用之總樓地板面積加地下層共用之樓地板面積後，乘以申請作旅館使用之容積樓地板面積占總容積
樓地板面積之比，其計算方式如附表二。 

本案非屬要點規定之範圍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八、依本要點規定於各工業區申請設置各設施者以下簡稱申請人），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申請書（如附件）。 
（二）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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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檢討 檢討結果 頁碼 
（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書（都市更新案免附）。 
（四）使用計畫說明書：應含建築師簽證之建築平面配置計畫圖、說明及各設施單元使用土地面積、現有執照用途說明。 
（五）最近八個月內核發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一份。 
（六）最近三個月內核發土地登記及地籍圖謄本各一份；如有建物者並應檢附建物登記謄本一份。 
（七）申請建造執照案件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建築線指示（定）申請書圖副本；變更使用執照案件應檢附建築物使用執照存根。 
（八）其他必要文件。 
九、依本要點申請之案件，申請人應向本府城鄉發展局申請核准總量，自總量暫時登錄之日起三個月內申請建築執照或設立許
可，由本府工務局及相關單位依本要點規定審查並檢附證明文件函知本府城鄉發展局。 
因辦理其他審查（如都市設計審議、都市更新審查、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審查等）未能於期限內完成，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經本府城鄉發展局同意展延，每次展延以三個月為限。 
核准總量暫時登錄案件逾期未依規定辦理者，依本要點原核准之總量失其效力；其建築執照、設立許可之申請經駁回，或都市各
申請項目之變更，應申請取消原核准使用項目後重新申請更新事業因故終止或遭撤銷者，亦同。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十、各申請項目之變更，應申請取消原核准使用項目後重新申請。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十一、為確保後續維護管理並避免違規使用，應於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加註下列事項： 
（一）本案承買戶應依原核定用途使用，不得作為住宅或其他違反都市計畫之使用，且買賣時應列入產權移轉交代。 
（二）申請作旅館業及觀光旅館業使用者，須檢附目的主管機關核准文件，且不得分戶出售。 
（三）本案申請拆除執照（且完成拆除）、變更使用執照或辦理都市計畫變更程序完成後，申請人應依規定申請取消本要點原核
准之總量。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十二、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本府工務局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會知本府城鄉發展局： 
（一）依本要點申請核准總量案件，其原核准總量依本要點第九點規定失其效力者。 
（二）依本要點申請核准總量案件，已申請變更為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第一款設施使用者。 

謹遵辦理 
■符合 
□提請放寬 
□免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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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面積 使用細目 使用條件 管理維護事項

（第一目）

警察及消防機構
暫不予規定 警察、消防機構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二目）

變電所、輸電線路設施鐵塔

（桿、連接站）及其管路

暫不予規定 電力相關設施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三目）

自來水或下水道抽水站
暫不予規定 自來水:自來水處理場、加壓站、配水池、淨水廠、配水設施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四目）

自來水處理場（廠）或配水設施
暫不予規定 自來水處理場(廠)或配水設施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五目）

煤氣、天然氣加（整）壓站
暫不予規定 煤氣、天然氣加(整)壓站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六目）

加油站、液化石油氣汽車加氣站
暫不予規定 加油站：設置汽機車簡易保養設施、停車場、車用液化石油氣、代辦汽車定期檢查。 加氣站：簡易保養、洗車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七目）

電信設施
暫不予規定 交換機、電池、配線架、運輸設備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八目）

廢棄物及廢（污）水處理設施或

焚化爐

暫不予規定 廢棄物及廢(污)水處理設施或焚化爐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九目）

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
暫不予規定 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及其附屬設施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十目）

醫療保健設施
暫不予規定 醫療機構及護理機構、衛生所（站）及醫事機構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十一目）

社會福利設施
暫不予規定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托嬰中心、早期療育機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 養護型及失智照顧型）老人日間照顧中心與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十二目）

幼兒園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暫不予規定 幼兒園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十三目）

郵局
暫不予規定 郵局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十四目）

汽車駕駛訓練場
暫不予規定 J201021 汽車駕訓業（含為授與學員相關交通法規以參與筆試所需用之教室）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十五目）

客貨運站及其附屬設施
暫不予規定

G101011 公車汽車客運業、G101021 市區汽車客運業、G101051 遊覽車客運業、 G102011 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G103011 公路經營業、

G101031 計程車客運業、 G201011 計程車客運服務業、G101041 小客車租賃業、G202010 停車場經營業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十六目）

宗教設施

其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

過五百平方公尺
宗教設施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十七目）

電業相關之維修及其服務處所
暫不予規定 電業相關之維修及其服務處所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十八目）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 相關設施

（不含沼氣發電）

暫不予規定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施（不含沼氣發電）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十九目）

其他經本府審查核准之必要公 共服務設

施及公用事業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附表一

使用設施種類及項目

（第三款）

公共服務設施及

公用事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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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一般零售業

容積樓地板面積超過五百平方

公尺 另依新北市都市計畫甲乙

種工業區 申請設置使用面積

(容積樓地板面 積)達五百平方

公尺以上未逾一萬 平方公尺之

一般零售業之使用條件 及有關

管理維護事項規定辦理

F201010農產品零售業、F201020畜產品零售業、F201030水產品零售業、F201070花 卉零售業、F201990其他農畜水產品零售業、F203010食品

什貨、飲料零售業、F203020 菸酒零售業、F206010五金零售業、F206020日常用品零售業、F206030模具零售業、 F206040水器材料零售業、

F206060祭祀用品零售業。F207010漆料、塗料零售業、 F207020染料、顏料零售業、F207030清潔用品零售業、F207170工業助劑零售業、

F207190塑膠膜、袋零售業、F208011中藥零售業、F208021西藥零售業、F208031醫 療器材零售業、F208050乙類成藥零售業、F210010鐘錶零

售業、F210020眼鏡零售業、 F213010電器零售業、F213030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F213040精密儀器零售 業、F213050度量衡器零售

業、F213060電信器材零售業、F213080機械器具零售業、 F213100污染防治設備零售業、F213110電池零售業、F216010照相器材零售業、

F217010消防安全設備零售業、F220010耐火材料零售業、F218010資訊軟體零售業、 F219010電子材料零售業、F204110布疋、衣著、鞋、帽、

傘、服飾品零售業、F20504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零售業、F209060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F399010 便利商店業、F211010

建材零售業、F213090交通標誌器材零售業、F399990其他綜合 零售業、F207200化學原料零售業

一、 限於使用建築物之第一層及地下一層

二、 設置地點應鄰接寬度八公尺以上之道
暫不予規定

一般服務業

除JZ99080美容美髮服務業容積

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五百平方

公尺及 JA03010洗衣業容積樓

地板總面積不得超過三百平方

公尺外，其餘不予限定

JZ99030攝影業、JZ99060驗光配鏡服務業、JZ99170、鎖匙業、JZ99160刻印業、JZ99080 美容美髮服務業、IZ14020公益彩券經銷業、IZ16010餐

具清洗業、JA03010洗衣業 I101070農、林、漁、畜牧顧問業、I101080工、礦顧問業、I101090食品顧問業、I101100 航空顧問業、I101110紡織

顧問業、I101120造船顧問業、I102010投資顧問業、I105010 藝術品諮詢顧問業、I199990其他顧問服務業、I301010資訊軟體服務業、I301020資

料處理服務業、I301030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I401010一般廣告服務業、I401020廣 告傳單分送業、I501010產品設計業、I502010服飾設計業、

I503010景觀、室內設計 業、I504010花藝設計業、I599990其他設計業、I701011就業服務業、I801011公寓 大廈管理服務業、I901011保全業、

IB01010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業、IC01010藥品檢 驗業、ID01011度量衡器證明業、IE01010電信業務門號代辦業、IF01010消防安全設 備檢修

業、IF02010用電設備檢測維護業、IZ01010影印業、IZ02010打字業、IZ03010 剪報業、IZ06010理貨包裝業、IZ04010翻譯業、IZ07010公證業、

IZ09010管理系統 驗證業、IZ10010排版業、IZ12010人力派遣業、IZ13010網路認證服務業、IZ14011 公益彩券代理業、IZ99990其他工商服務

業、IZ15010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業、J301010 報紙業、J302010通訊稿業、J303010雜誌（期刊）出版業、J304010圖書出版業、J305010 有聲出

版業、J399010軟體出版業、J399990其他出版業、J902011旅行業、J903020 登山嚮導業、J904011觀光遊樂業、JD01010工商徵信服務業、

JE01010租賃業、I 103060 管理顧問業、I101061工程技術顧問業及本府核准一般服務業之必要附屬設施

除IZ14020公益彩券經銷業限於使用建築物

之第一層外，其餘暫不予
暫不予規定

餐飲業
容積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一千

平方公尺
F501030飲料店業、F501060餐館業

一、 限於使用建築物之第一、二、頂層及

地下一層。但建築物為五層樓以 下者，或

使用土地面積在一公頃以 上其建築物第一

至五層樓供大型展 示中心、商務中心、倉

儲批發業之 商業使用者，得兼設置餐飲業

於第五層樓以下

二、 容積樓地板面積未超過三百平方公 尺

以上者，設置地點應鄰接寬度八 公尺以上

之道路

三、 容積樓地板面積超過三百平方公尺 以

上者，設置地點應鄰接寬度十五 公尺以上

之道路

暫不予規定

（第二目）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
暫不予規定

公司行號營業限作辦公室使用者

依法免辦營利事業登記之專門職業人員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三目）

運動休閒設施
暫不予規定 J801030競技及休閒體育場館業（其使用內容依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 表所定之細類為準）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四目）

銀 行 、 信 用 合 作 社 、 農 、

漁 會 信 用 部 及 保 險 公 司 等

分 支 機 構

暫不予規定 H101 銀行業（含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等分支機構）、H5 保險業、H6 保險輔助人業

一、 限於使用建築物之第一、二、三層及

地下一層

二、 設置地點應鄰接寬度十公尺以上之道

路

三、 若無營業櫃檯而係為辦公室使用者，

不受前二項條件規定之限制

暫不予規定

（第五目）

大型展示中心或商務中心

使用土地面積超過一公頃以上

，且其區位、面積、設置內容

及公共設施，經本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大型展示中心或商務中心 依上開規定辦理 依上開規定辦理

（第六目）

 倉儲批發業

使用土地面積在一公頃以上五

公頃以下，並面臨十二公尺以

上道路， 且其申請開發事業計

畫、財務計畫、經營管理計畫

，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

通過者

F 1 批發業 依上開規定辦理 依上開規定辦理

（第七目）

旅館業及觀光旅館業
暫不予規定 J901020一般旅館業 、J901011觀光旅館業

整棟單戶使用，且不得分戶，並加註建 照

執照及使用執照上
暫不予規定

附表二

繳納代金金額=基地面積* [ (申請變更樓地板面積+含地下層持分樓地板面積)∕總樓地板面積 ] *17.8% * 當時公告現值加四成

（第四款）

一般商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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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土地使用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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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處理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一、處理方式 

本案採「重建」方式進行。(詳參閱計畫書「拾壹、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

計畫」) 

二、區段劃分 
本案範圍將全部劃分為「重建區段」，詳圖 7-1 更新單元區段劃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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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更新單元區段劃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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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區內及鄰近地區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本案無涉及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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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整建或維護計畫 
本案無涉及整建或維護計畫，及古蹟、歷史建物、具有保存潛力建物之

整修計畫，新北市政府文化局公文詳附錄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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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申請容積項目及額度 
一、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 
表 10-1 申請都市更新容積獎勵表 

更新單元內建築基地面積 2,151.69㎡

更新單元內之基準容積 4,518.55㎡

申請容積項目（#容積獎勵辦法） 申請量體（㎡） 容積額度（％）

中

央

容

獎

項

目 

#5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 - -

#6結構堪慮建築物 326.23 7.21

#7公益設施 - -

#8協助開闢公共設施用地 - -

#9文資保存及維護 - -

#10綠建築 271.11 6.00

#11智慧建築 - -

#12無障礙環境設計 - -

#13耐震設計 - -

#14時程 316.29 7.00

#15規模 - -

#16全體同意採協議合建實施 - -

#17處理舊違建戶 - -

新

北

市

容

獎

項

目 

#2建築基地及建築物規劃設計 451.85 10.00

#3捐贈都更基金 - -

#4留設無頂蓋街角廣場 - -

#5依都市更新計畫留設4公尺以上等寬 

之通道供不特定之公眾通行 
- -

#6三十年以上四、五層樓以上合法建築 - -

#7受臨路寬度限制調降基準容積 - -

#8提供社會福利設施或其他公益設施 - -

都市更新容積獎勵合計（A） 1,365.48 30.21

其他容積獎勵項目（B） - -

容積獎勵總計（A+B） 1,365.48 30.21

容積移轉（C） 1,129.63 25.00

增額容積（D） 451.85 10.00

申請容積獎勵、容積移轉及增額容積總計

（A+B+C+D） 
2,946.96 65.21

註：實際容積獎勵額度以新北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審議通過為準，本表僅供參考。 

 

（一）中央都市更新容積獎勵項目 

1. 「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6 結構堪慮建築物獎勵 

本案更新單元內建築物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申請基

準容積 8％之獎勵容積；建築物經結構安全性能初評相關資料及使用執照影

本詳附錄八。 

獎勵面積＝（使照土地面積總計）×基準容積×8％ 

＝326.23 ㎡ 

獎勵額度＝（獎勵面積÷基準容積）×100％ 

＝7.21％ 

使照編號 地號 
面積（㎡） 

（採使用執照土地面積計算） 
基準容積（㎡）

70使1687號 736 99.74+1,842.15=1,941.89 4,077.97

小計 4,077.97

2. 「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10 綠建築獎勵 

本案採銀級綠建築設計，申請基準容積6％之獎勵容積，並依2019年版

綠建築計畫檢討。依新北市都市更新審議原則第 17 點，本更新單元面積達

二千平方公尺以上，故本案將一併取得銅級低碳建築標章及建築能效標示第

一級。 

獎勵面積＝基準容積×6％ 

＝271.11 ㎡ 

保證金＝事業計畫報核時之建築基地當期平均公告土地現值×0.7×獎勵面積 

＝16,034,639 元 

管理維護費＝公寓大廈管理基金×50％ 

＝987,695 元 

建築基地地號 面積（㎡）A 公告土地現值（元/㎡）B 複值 C=A×B 

736 1,984.80 84,401 167,519,105 

738 166.89 85,570 14,280,777 

小計 2,151.69 181,799,882

建築基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元/㎡） 84,492

3. 「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14 更新時程獎勵 

本案於 112 年 12 月 25 日申請事業計畫報核，申請基準容積 7％之獎勵

容積。 

獎勵面積＝基準容積×7％ 

＝316.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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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北市都市更新容積獎勵辦法 

1. 「新北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2 建築基地及建築物規劃設計獎勵 

本案建築規劃設計符合「新北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2 條附

表一之項次二，申請基準容積 10％之獎勵容積，檢討圖面詳圖 10-1。 

獎勵面積＝基準容積×10％ 

＝451.85 ㎡ 

二、其他獎勵 
依「變更新北市捷運及鐵路場站周邊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配合本市優先推動 56 處場站大眾運輸發展導向策略）書」申請增額容積

10.00％。 

獎勵面積＝基準容積×10％ 

＝451.85 ㎡ 

三、容積移轉 
本案於 113 年 1 月 30 日取得容積移轉一階核准函，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

為基準容積 26％，本案申請移入容積 1,129.63 ㎡，占基準容積之 25.00％，

均採區外容移方式辦理。 
項目 移入比例(％) 移入面積(㎡) 

區內容移 - -

區外容移 25.00 1,129.63

容移代金 - -

小計 25.00 1,129.63

四、容積獎勵上限檢討 
2,151.69 平方公尺 × 210％ × 1.5 倍 ＝ 6,777.82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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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 規劃設計退縮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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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 公共開放空間管理維護基金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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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壹、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 
一、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計畫(包含巷道、溝渠、水道等) 

本案未涉及廢巷或改道計畫。 

二、建築興建計畫 
表 11-1 建築興建計畫表 

項目 數值 

棟別數 1幢1棟 

構造別 鋼筋混凝土 

地上/地下層數 地上10層/地下3層 

規劃單元 

總單元 33戶 

住宅單元 住宅0戶 

商業單元 銀行分支機構1戶、一般事務所2戶 

工業單元 作業廠房30戶 

其他 - 

汽車位 

法定汽車位 38部 

自設汽車位 34部 

小計 72部 

機車位 

法定機車位 45部 

自設機車位 0部 

小計 45部 

裝卸車位 

法定裝卸車位 3部 

自設裝卸位 0部 

小計 3部 

自行車位 

法定自行車位 7部 

自設自行車位 0部 

小計 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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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面積計算表 
面積計算表 

1 基地地號 新北市新莊區安泰段７３６地號及７３８地號等２筆土地 

2 基地使用分區  乙種工業區 

3 基地面積（㎡）  ２１５１.６９㎡ 

4 建蔽率 

法定建蔽率（%） ６０% 

允建建築面積（㎡）  = ２１５１.６９㎡×６０%＝１２９１.０１㎡（本案未涉及鄰房占用） 

設計建蔽率（%） ４４.８９% 

實設建築面積（㎡） ９６６㎡（本案未涉及鄰房占用） 

5 容積率 

基準容積率（%） ２１０%（本案未涉及都市計畫法新北市施行細則第 39 條之 2提高基準容積） 

基準容積（㎡） ２１５１.６９㎡×２１０%＝４５１８.５５㎡ 

允建容積率（%） ３４６.９６%  

允建總容積樓地板面積（㎡） ７４６５.５１㎡［基準容積（２１０％）+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３０.２１％）+都更一箭增額容積（１０％）+容積移轉（２５％）］ 

實設容積率（%） ３４６.９６%（實設容積總樓地板面積÷基地面積） 

實設總容積樓地板面積（㎡） ７４６５.４８㎡ 

6 開挖率 
法定開挖率（%） ７０% 
開挖面積（㎡） １３３１.９８㎡ 
實設開挖率（%） ６１.９% 

7 申請各項容積項目 
總計 ６５.２１% 

（２９４６.９６㎡） 其他容獎 ０%（０㎡） 
容積移轉 
２５%（１１２９.６３㎡） 

區內 ０%（０㎡） 

都市更新容獎 ３０.２１% 
（１３６５.４８㎡） 增額容積 １０%（４５１.８５㎡） 區外 ２５%（１１２９.６３㎡）

8 

樓層興建數及構造 地上１０層、地下３層、ＲＣ構造 
各層面積計算 樓地板面積（㎡） 容積樓地板面積（㎡） 戶數（戶） 用途 樓高（m）

地下３層 １３３１.９８ ０ 停車空間／機電空間 ３.００

地下２層 １３３１.９８ ０ 停車空間／機電空間 ３.００

地下１層 １３３１.９８ ０ 停車空間／機電空間  ３.４０

地上１層 ９６６ ６１０.５４ １ 入口大廳／管委會空間／車道／ 
一般商業設施（Ｇ１－銀行分支機構） ５.５０

地上２層 ９６２.７２ ７８３.２８ ４ 作業廠房 ４.００

地上３層 ９６３.２８ ７９５.１３ ４ 作業廠房 ４.００

地上４層 ９６３.２８ ７９５.１３ ４ 作業廠房 ４.００

地上５層 ９６３.２８ ７９５.１３ ４ 作業廠房 ４.００

地上６層 ９６３.２８ ７９５.１３ ４ 作業廠房 ４.００

地上７層 ９６３.２８ ７９５.１３ ４ 作業廠房 ７.００

地上８層 ９６３.２８ ７９５.１３ ２ 一般商業設施（Ｇ２－一般事務所） ４.００

地上９層 ８６３.３９ ６９５.２４ ３ 作業廠房 ７.００

地上１０層 ７２９.８３ ５６２.６９ ３ 作業廠房 ５.８０

屋突１層 １２０.７５ 樓電梯間 ３.００

屋突２層 １２０.７５ 樓電梯間 ３.００

屋突３層 １２０.７５ 樓電梯間 ３.００

小計（㎡） １３６５９.８１ ７４２２.５３ ３３ 

總樓地板面積總計（㎡）            １３６５９.８１㎡ 

9 汽車停車數量 法定汽車停車位３８部+自設汽車停車位３４部=實設汽車停車位７２部 

10 機車停車數量 法定機車停車位４５部+自設機車停車位０部=實設機車停車位４５部 

11 裝卸車位或其他停車位數量 法定自行車停車位７部+自設自行車停車位０部=實設自行車停車位７部 
法定裝卸停車位３部+自設裝卸停車位０部=實設裝卸停車位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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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一層平面圖（景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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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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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 三至六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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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 七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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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 八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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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 九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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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 十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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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 地下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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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 地下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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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0 地下三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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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1 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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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貳、都市設計與景觀計畫 
一、建築計畫 
（一）開發內容 

1.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西臨 22M 中正路，東臨 15M 福營路。 

2. 本案計畫興建 1 幢 1 棟，地上 10 層，地下 3 層建築。 

3. 各層規劃為： 

地下 2 至 3 層 停車空間、機電空間 

地下 1 層  停車空間兼防空避難室、機電空間、垃圾處理室 

地上 1 層  入口大廳、管委會空間、一般商業設施(銀行分支機構) 

地上 2 至 7 層 作業廠房 

地上 8 層  一般商業設施(一般事務所) 

地上 9 至 10 層 作業廠房 

屋突層   樓電梯間 

（二）設計目標 

本基地擬規劃地上 10 層地下 3層之廠房大樓，沿建築線留設 4M 以上之人

行空間及歇憩廣場，提供豐富多元與舒適便利的環境都市空間為主要訴求，

提升優良的環境品質連帶提供周遭都市環境嶄新的氣象與氛圍。 

二、景觀計畫 
（一）良好之都市步行環境 

1. 退縮建築配置，整合性的串連周圍人行步道系統。 

2. 考量人行步道及綠帶位置與關係，配合基地內外植栽整合既有人行步道舖

面。 

3. 設置植栽與綠籬大樹以延續周邊之建築物人行動線。 

（二）空間共享-整體設計、開放連結 

1. 宏觀面 

城市應為市民所共享，以沿街綠帶及人行休憩空間延續綠與市民休閒氛圍。 

2. 中觀面 

為鄰里之共享提供老樹廣場、平台休憩區及庭園花圃，與鄰里分享共用增進

情誼。 

3. 微觀面 

各戶之共享，於建物做垂直綠化、屋頂花園供各戶共用。 
 
 

 
（三）設計構想 

1. 構想一：環境共生 

基地四周皆以帶狀沿街綠帶環繞，串聯東西兩側公園，建構綠色網路，

沿街面皆退縮留設人行步道，安排人行休憩空間。 
 
 
 
 
 
 
 
 
 
 
 
 
 
 

2. 構想二：城市林帶、綠網串連 

設置大樹講堂及都市綠園，透過樹、園道、公園提供點、線、面充足之

綠化空間及綠色生活並引入生態棲息空間，並設置多處綠色露臺讓建築空間

呼吸，創造基地立體綠化之多樣性，形成最大的綠色能，活用生態的能量，

與環境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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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建築物造型、外牆材質及色彩計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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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 建築物造型、外牆材質及色彩計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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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 樓層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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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4 地面層車行及人行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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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5 地下一層汽機車停車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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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6 地下二、三層汽機車停車動線示意圖  



擬訂新北市新莊區安泰段 736 地號等 2 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案 

12-8 
 

 
 
 
 
 
 
 
 
 
 
 
 
 
 
 
 
 
 
 
 
 
 
 
 
 
 
 
 
 
 
 
 
 
 
 
 
 
 
 
 
 
 
 
 
 
 
 
 
 

圖 12-7 一層無障礙空間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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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8 地下一層無障礙空間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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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9 地上層無障礙空間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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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0 防災計畫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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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1 防災計畫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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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2 防災計畫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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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3 防災計畫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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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4 防災計畫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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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5 防災計畫圖(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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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6 防災計畫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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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7 防災計畫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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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8 防災計畫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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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9 地面層景觀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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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0 屋突層景觀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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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1 地面層綠化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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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2 屋頂層綠化面積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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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3 地面層植栽設計圖(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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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4 地面層植栽設計圖(灌木、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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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5 屋突層植栽設計圖(喬木、灌木、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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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6 圍籬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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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7 地面層鋪面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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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8 屋頂層鋪面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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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9 景觀燈光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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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0 地面層景觀燈光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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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1 屋突層景觀燈光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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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2 街道家具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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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3 地面層景觀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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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4 屋突層景觀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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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參、保存或維護計畫 
本案更新單元內及其周邊皆無涉及文化資產或具有歷史、文化、藝術、

紀念價值之建築物、都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有保存價值建築，無保存或維

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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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肆、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一、實施方式 

本案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都市更新事業。 

二、有關費用負擔 
（一）重建區段 

本案之實施總成本，由實施者提供 30％自有資金、70％銀行融資方式參

與更新事業之實施，並由更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協議比率共同負擔，

以更新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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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伍、分配與選配原則 
本案採協議合建方式辦理，房地分配依協議內容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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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陸、公有財產之處理方式及更新後之分配使用原則 
本案無公有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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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柒、拆遷安置計畫 
一、地上物拆遷計畫 

（一）拆遷方式及面積 

      表 17-1 地上物拆除面積一覽表 

項目 拆除面積（㎡） 說明 

合法建築物 
981.48 依謄本登載面積計算 

- 具合法建築物證明，但無產權登記建物 

占有他人舊違章建築戶 - 依實測面積計算 

其他土地改良物 428.39 依實測面積計算 

合計 1,409.87 - 

（二）預計拆遷時程 

本案採協議合建方式辦理，預計拆遷時程依協議內容辦理。 

 

二、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與安置 

本案採協議合建方式辦理，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與安置費依協議內容辦理，不予提列。 
 

三、其他土地改良物之補償 

本案採協議合建方式辦理，其他土地改良物之補償依協議內容辦理，不予提列。 
 

四、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補償與安置 

本案無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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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捌、財務計畫 
一、成本說明 

本案後續都市更新事業之相關辦理費用，預估可能產生費用項目與分擔方式分述如下。本章財務計畫成本說明僅為估算階段，各項目之計算結果及其費率，應以

核定公告計畫內容為準。 

（一）更新事業實施經費 

本案施工工期預估 18 個月。 

表 18-1 都市更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明細表 
總項目 項目 數量 單位 單價/費率 單位 複價 單位 

壹、工程費用 
（A） 

ㄧ、重建費用 

(一)拆除費用 — 式 — — 0 元 
(二)建築設計費用 1 式 — — 13,157,950 元 
(三)營建費用（含公益設施樓地板面積） 13,659.81 ㎡ 44,439 — 607,022,755 元 
(四)工程管理費 — 式 — 元 0 元 

(五)空氣污染防制費 
1.拆除工程 1,409.87 ㎡ 0.56 元/㎡ 790 元 
2.興建工程 966.00 ㎡ 2.47 元/㎡/月 42,949 元 

(六)其他必要費用 

1.公寓大廈公共基金 1 式 累進費率 元 1,975,390 元 
2.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用 33 戶 75,000 元/戶 2,475,000 元 
3.建照執照相關規費 185,077,853 元 0.10 ％ 185,078 元 
4.其他 — 式 — — 0 元 

重建費用小計:   624,859,912 元 

二、公共及公益設
施 

(一)公共設施（道路、溝
渠、兒童遊樂場、鄰里公
園、廣場、綠地、停車場） 

1.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 ㎡ — 元/㎡ 0 元 
2.工程開闢費用 0.00 ㎡ 0 元/㎡ 0 元 
3.公共設施用地捐贈本市土地成本 — 元 — ％ 0 元 

(二)公益設施認養捐贈費用 
1.室內裝修費用 — 式 — — 0 元 
2.公益設施認養經費 — 式 — — 0 元 

(三)捐贈本市都市更新基金 — 式 — — 31,670 元 
(四)公益設施折繳代金 — 式 — — 0 元 

公共設施費用小計:   31,670 元 
工程費用（A）合計   624,891,582 元 

貳、申請各項
建築容積獎勵
後續管理維護
計畫相關經費
及相關委辦費
﹙B﹚ 

管理維護費用 

(一)開放空間 1 式 — — 3,881,510 元 
(二)公益設施 1 式 — — 0 元 
(三)綠建築標章 1 式 — — 987,695 元 
(四)智慧建築標章 1 式 — — 0 元 
(五)無障礙環境 1 式 — — 0 元 
(六)耐震標章 1 式 — — 0 元 

委辦費 

(一)綠建築標章 1 式 — — 0 元 
(二)智慧建築標章 1 式 — — 0 元 
(三)無障礙環境 1 式 — — 0 元 
(四)耐震標章 1 式 — — 0 元 

管理維護計畫相關經費及相關委辦費﹙B﹚合計   4,869,205 元 

參、都市更新
費用﹙C﹚ 

一、調查費 

(一)都市更新規劃費用 1 式 — — 3,500,000 元 
(二)不動產估價費用（含技師簽證費） 1 式 — — 0 元 
(三)土地鑑界費 2 筆 4,000 元/筆 8,000 元 
(四)鑽探費用 4 孔 75,000 元/孔 300,000 元 
(五)鄰房鑑定費用 132 戶 — — 793,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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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 數量 單位 單價/費率 單位 複價 單位 
二、更新前土地及建物測量費用 — 式 — — 89,250 元 

三、土地改良物拆
遷補償費用 

(一)建築改良物 
1.合法建築物 — 式 — — 0 元 
2.非合法建築物 — 式 — — 0 元 

(二)其他土地改良物 — 式 — — 0 元 
四、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處理方案費用 — 式 — — 0 元 
五、拆遷安置費 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租金補貼） 1 式 — — 0 元 
六、地籍整理費用 33 戶 20,000 元/戶 660,000 元 
七、審查費用 — 式 — — 51,000 元 
八、其他必要業務
費 

交通影響評估 1 式 — — 0 元 
都更二箭權利金 1 式 — — 0 元 

權利變換費用﹙C﹚合計   5,401,850 元 
肆、貸款利息（D） — 式 — — 22,046,299 元 

伍、稅捐(E) 
一、印花稅 651,258,569 元 0.10 ％ 651,259 元 
二、營業稅 1 式 5 ％ 13,954,452 元 

稅捐（E）合計   14,605,711 元 

陸、管理費用
(F) 

ㄧ、行政作業費（F1） — — — — 0 元 

二、信託費用（F2） 
1.土地信託 0 元 50 ％ 0 元 
2.資金信託 1 式 — — 0 元 

三、人事行政管理費用（F3） 630,293,432 元 4.50 ％ 28,363,205 元 
四、銷售管理費（F4） 724,177,613 元 6.00 ％ 43,450,657 元 
五、風險管理費（F5） 733,065,902 元 12.50 ％ 91,633,238 元 

管理費用（F）合計:   163,447,100 元 
柒、都市計畫
變更負擔費用
(G) 

依都市計畫相關法令變更度市計畫、應提供或捐贈之一定金額、可建築土地或樓地板
面積、及辦理都市計畫變更所支付之委辦費 

— 式 — — 0 元 

捌、容積移轉
費用(H) 

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委辦費 — 式 — — 550,000 元 
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容積購入費用 — 式 — — 51,812,966 元 

容積移轉費用（H）合計   52,362,966 元 
本案更新總成本﹙A﹚+﹙B﹚+﹙C﹚+﹙D﹚+﹙E﹚+﹙F﹚+﹙G﹚+﹙H﹚總計: — — — — 887,624,713 元 

違章建築戶申請現地安置且採更新期間現金繳納更新成本： 0 元 
本案共同負擔費用總計： 887,624,713 － 0 ＝ 887,624,713 元 

（二）法定工程造價： 

依 112 年 7 月 17 日發布之「新北市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表」計算 185,077,853 元。 

【總樓地板面積（平方公尺）×工程單價】＋【挖方（立方公尺）×工程單價】＋【排水溝（公尺）×工程單價】＝185,077,853 元。 

（三）管理費用說明： 

1. 行政作業費用（F1）(本案無) 

2. 信託費用（F2）(本案未提列) 

3. 人事行政管理費用（F3） 

人事行政管理費用（F3）＝【工程費用（A）＋權利變換費用﹙C﹚＋都市計畫變更負擔費用﹙G﹚】×費率 4.5％＝28,363,205 元 

4. 銷售管理費用（F4） 

銷售管理費（F4）＝實施者實際獲配之單元及車位總價值×費率 6％＝43,450,65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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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風險管理費用（F5） 

風險管理費（F5）＝【工程費用（A）＋權利變換費用﹙C﹚＋貸款利息（D）＋行政作業費用（F1）＋信託費用（F2）＋人事行政管理費用（F3）＋都市計畫變更負擔

費用﹙G﹚＋容積移轉費用﹙H﹚】×費率 12.5％＝91,633,238 元 

（四）容積移轉費用說明： 

1. 申請容積移轉及增額容積所支付之委辦費＝550,000 元 

本案申請 25％容積移轉及 10％增額容積所支付之委辦費，依合約金額提列為 320,000 元＋230,000 元＝550,000 元，提列費用合約詳附錄九。 

2. 容積移轉費用＝51,812,966 元 

本案申請 25％容積移轉，容積移轉費用依土地公告現值×114％估算，提列 51,812,966 元。 

3. 增額容積費用 (本案未提列) 

本案申請 10％增額容積，增額容積之價金費用本案未提列。 

容積移轉費用共計 

＝550,000 元＋51,812,966 元 

＝52,362,9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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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說明 
表 18-2 整體更新事業開發收入表 

項目 數量 單價 總銷金額(元） 
1 一般商業設施(銀行分支機構) 214.57 坪 750,000 元/坪 160,923,750
2 作業廠房 2,390.09 坪 520,000 元/坪 1,242,848,360
3 一般商業設施(一般事務所) 316.74 坪 520,000 元/坪 164,702,720
4 汽車位 70.00 部 2,000,000 元/部 140,000,000

銷售總收入金額 小計 1,708,474,830
其他收入 小計 0

整體更新事業開發收入 合計 1,708,474,830
 

三、成本收入分析 
（一）整體更新事業財務分析 

本案更新後建築物總價值為樓地板價值加上停車位價值，估算更新後總

價值為 1,708,474,830 元。 

 

四、經費來源 
本案由實施者提供 30％自有資金、70％銀行融資方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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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玖、實施者風險控管方案 
一、不動產開發信託 

本案未來將辦理不動產開發信託，其風險控管方式說明如下： 

（一）信託目的 

土地所有權人及實施者將本案範圍內土地及興建資金信託予受託銀行，

由受託銀行控管及辦理有關與本案興建開發所需之一切必要支出，以使本案

順利興建完工。 

（二）控管方式 

1. 為管理信託財產之需要，信託銀行應設立存款帳戶作為信託專戶。 

2. 受託銀行對信託財產應以單獨管理運用方式管理，且不具運用決定權。信託

財產為金錢時，受託銀行應以分別記帳方式管理之。 

3. 信託專戶可撥付之項目為本案直接工程費用(含建築、機電等工程)，實施者

應檢附建經公司出具之請款查核報告，以書面向受託銀行申請自信託專戶撥

付至承攬人帳戶。 

4. 不動產產權管理： 

（1）土地所有權人簽署信託契約後，應配合實施者通知，將各自所持有之

不動產辦理信託登記予受託銀行；另倘土地所有權人及實施者就本案

完成後不動產產權分配達成書面協議(選屋協議)，應提供予受託銀行，

作為辦理產權分配之依據。 

（2）信託契約存續期間內，如需受託銀行以土地所有權人身分配合用印、

執行之事項，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受託銀行得配合實施者書面指示辦理，

但應以達成信託目的所需且合乎法令規定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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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拾、維護管理及保固事項 
本案住戶管理規約應載明以下特別約定事項，內容摘錄說明如下： 

一、管理維護計畫 
（一）停車空間 

本案車位數總計 76 部，其中不對外銷售車位如下： 

1. 無障礙車位：2 部 

2. 垃圾車位：1 部 

3. 裝卸車位：3 部 

（二）開放空間管理維護計畫 

1. 本大樓退縮留設之開放空間面積共 699.88 ㎡，係為無償開放予公眾使用，

由本大樓進行管理維護，人行步道之位置與空間需維持淨空以順平處理，非

經主管機關核准不得變更。 

2. 實施者另提撥管理維護費用 3,881,510 元(551.50 ㎡×6,500 元+148.38 ㎡×

2,000 元)(依「新北市公共開放空間管理維護基金計算管理運用要點」提

列)，於公設點交時交付管理委員會專款專用，僅限於公共開放空間設置相

關設備管理維護之用，不得挪為他用。 

（三）綠建築管理維護事項 

1. 本建築以「綠化量指標、基地保水指標、日常節能指標、綠色交通指標、建

築 CO2 減量指標、營建廢棄物減量指標、水資源指標指標、生活汙水及垃圾

指標、音環境指標、光環境指標、通風換氣環境指標、室內建材指標、」等

十二項指標為主要標的進行綠建築標章之申請，後續管理維護應遵照相關法

令規定辦理。 

2. 綠建築設施維護由社區住戶管理費提撥支應。 

3. 綠建築設施為全體所有人之共有財產，應隨區分有權轉移，不得為各所有權

人之事由讓與、扣押、抵銷或設定負擔。 

4. 綠建築設施所有權人、使用者等均應遵守管理委員會所訂使用管理規章。 

5. 為維護綠建築設置之設施，除由公寓大廈公共基金支應外，實施者另提撥管

理維護費用 987,695 元(以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施行細則第 5 條規定所提列之

公共基金 50％計算)，於公設點交時交付管理委員會專款專用，僅限於綠建

築設置相關設備管理維護之用，不得挪為他用。管理維護費用將於後續買賣

契約中註記。 
 
 
 

6. 綠建築標章期限：本基地於綠建築標章或候選綠建築證書期限屆滿而失效

時，得依綠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規定辦理申請繼續使用為

原則。 

二、管理維護基金 
表 20-1 管理維護基金表 

項目 計算方式 計算基準 管理維護費用（元）

開放空間 每平方公尺6,500元/2,000元 551.50 ㎡/148.38 ㎡ 3,881,510 元

綠建築標章 公寓大廈管理基金×50% 1,975,390 元×50% 987,695 元

智慧建築標章 公寓大廈管理基金×50% - -

無障礙環境設計 公寓大廈管理基金×50% - -

耐震標章 公寓大廈管理基金×50% - -

公益設施 
每年/每平方公尺 250 元/ 

計算 30 年 
- -

合計 4,869,205 元

三、保固事項 
（一）房屋之主要結構安全（如樑柱、承重牆、樓梯等），自使用執照取得日起，

保固 15 年。 

（二）機械設備（屬於公設之水電設備、消防設備、發電機設備、空調設備、電梯

設備及監控對講保全設備、停車設備），在正常使用範圍內若有產生損害，

自使用執照取得日起，保固 2 年。 

（三）防水及裝修面飾材，如外牆面飾材、石材等之瑕疵，自使用執照取得日起，

保固 2 年（保固期間外牆面飾材、外牆面石材之日常清潔維護由各區分所有

權人或管理委員會負責）。 

（四）公設植栽因環境條件因素不一，自使用執照取得日起，提供 1 年保固。 

（五）其他因天災、事變或不可歸責於實施者等之事由，或因各區分所有權人自行

增建、裝修、未盡一般注意義務、未依規定確實保養或使用不當之事由，所

造成之毀損，實施者不負保固責任。 

四、其他應表明事項 (本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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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拾壹、效益評估 
一、更新前後效益評估比較 
表 21-1 計畫效益評估說明表 

評估項目 更新前狀況 更新效益 

提供公益設施 無 無 

留設人行步道及騎樓 無 更新後留設人行步道551.50㎡ 

開放空間 無 更新後留設開放空間148.38㎡ 

開闢計畫道路 無 無 

保護樹木規劃（有/無） 無 無 

歷史古蹟保存規劃（有/無） 無 無 

無障礙設施規劃（有/無） 無 無 

就業人口 無 預計引入就業人口約195人。 

產值 無 
預計未來一年總產值約可達9億4,407

萬元。 

其他 - - 

二、實施後實質效益評估 
本案對於地主、政府、整體環境及鄰近地區均有顯著之效益，將可創造各

方多贏的局面。 

（一）就地主而言 

1. 藉由都市更新的完成，改善現有的窳陋環境與景觀，將有效地提升地區整體

實質環境品質及不動產價值。 

2. 符合綠建築設計，促進基地及周邊環境品質之改善。 

（二）就政府而言 

1. 配合政府都市更新政策，改善地區實質環境，為地區性更新指標案。 

2. 提高土地效益，落實都市更新事業及老舊廠房再造，以增加政府地方稅收。 

（三）就整體環境而言 

本案未來於臨路側退縮留設人行步道供公眾通行，提升本地區之都市人

本環境。 

（四）就鄰近地區而言 

1. 配合整體規劃開發，改善地區景觀與建築風貌。 

2. 以都市更新方式對土地做最有效益處分，做為工業區再發展之代表案例。 

 

三、更新後產業發展定位與構想 
（一）發展定位 

本案基地位於新北市新莊區西盛工業區內，現況建物為屋齡 30 年以上之

工業用建築，土地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未來將配合都市計畫重建為地上

10 層之廠房大樓。 

考量工業區產業升級轉型與國際化需求趨勢，未來擬引入之產業以「電

子輕工業」為主，欲藉由本地區之交通便利性及產業群聚優勢，吸引國內外

科技產業及企業進駐，發展高就業、高附加價值之產業聚落，提供西盛工業

區更良好的工作環境，吸引更多人才進駐，帶動周邊地區產業發展，塑造嶄

新的都市面貌及現代的都市機能。 

（二）周邊區域土地利用與未來發展計畫 

新莊區因應製造業持續擴大發展，先後成立頭前工業區後改名化成工業

區、西盛工業區，其產業類型以化學、紡織、機械和金屬業等開始發展，進

而吸引大量製造業的就業人口，外地人相繼遷入。隨著人口不斷增加，製造

業也成為區內的重要產業，並發展出中小企業林立與工商業並存的重要產業

區域。經統計民國 110 年底現有工廠登記資料可知，新莊區內營運中工廠有

3,510 家，其類型偏向電力設備、金屬製品及機械製造業為主，並以 30 人以

下中小企業規模居多。 

近年來由於經濟環境的轉變及國家產業政策指導下，新莊的經濟發展受

產業政策影響相當大，許多大型製造業紛紛出走或關廠，原廠址開始釋出轉

變為符合市場需求的大型商業廠辦大樓或住宅，工業機能逐漸轉變為以住宅

商業的複合機能。 

本案基地位處雙捷運交會之地，鄰近機捷泰山貴和站、新蘆線丹鳳站及

輔大站，為新北市重要國都之門。本區新北大道串連知識密集發展之新北產

業園區、新北知識產業園區及泰山楓江地區等區域，並由中正路串聯本區至

朝向立體化、數位化轉型之化成工業區。隨周邊工業區逐步轉型，本地區亦

需進行產業升級，考量維持既有二級產業之餘，逐步朝向生產性服務業，提

供產業使用轉型之可行性。 

本計畫區之二級產業發展目標，除了引入高階研發廠商及企業總部，讓

計畫區內工業升級及轉型外，並將配合台商回流對產業用地之迫切需求，推

動計畫區內工業區廠房立體化發展及空間機能的更新，鼓勵企業自我投資創

新研發、工安環保改善、設備汰舊換新等產業升級或提升能源使用效率，扶

植更多高值潛力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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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計引進產業類別 

有鑑於前述本地區整體產業發展類型偏向電力設備、金屬製品及機械製

造業為主，且地處交通便利，對於基地未來規劃為「電子輕工業」之廠房使

用，具有產業群聚之效益，可依賴地方所提供的資源如基礎設施、交通運

輸、污染處理、技術、人力或資訊共享等，有助於產業發展的成本優勢與群

聚經濟利益，促進臺灣電子業界蓬勃發展。 

1. 預計引入就業人口 

依據「行政院主計處 109 年工商與服務業普查資料」，新北市製造業總

工作場所員工數為 469,453 人，總工作場所樓地板面積為 17,782,777 平方

公尺，平均每 100 平方公尺樓地板面積有 2.64 名員工。 

根據上述統計數據，本案廠房使用樓地板面積約為 7,372.34 平方公

尺，預計引進之員工數約為 195 人，更新後可提升本地區就業人口，發展電

子輕工業之產業聚落，吸引廠商進駐，並藉由本案基地之開發，帶動本地區

周邊工業區積極活化土地利用，提升土地運用效益，進而創造資產價值，累

積全民財富，增裕國家財力。 

2. 預計更新後產值 

依經濟部統計處 109 年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資料，本市電腦、電子產品

及光學製品製造業營運中工廠家數為1,149家、從業員工人數為60,673人、

全年營業收入約為 2,937 億 4,077 萬元，推估全年每員工創造營業收入約

484.14 萬元。 

根據上述統計數據，本案預計引進之員工數約為 195 人，預期本案未來

一年總產值約可達 9 億 4,407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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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拾貳、實施進度 
 
表 22-1 都市更新事業實施進度表 

序號 進度 

年 113 114 114 114 114 114 114  115 115 115 115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月 12 1 2 3 4 5 6 →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月數 1 2 3 4 5 6 7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1 事業計畫核定公告  ◎                    

2 申請拆除及建造執照   ◎ ◎ ◎                 

3 改良物殘餘價值補償(本案無)                      

4 申請更新期間稅捐減免    ◎                  

5 地上物騰空拆除      ◎ ◎               

6 工程施工        ◎ → ◎            

7 申請使用執照           ◎ ◎          

8 送水送電             ◎         

9 申請測量              ◎        

10 產權登記               ◎ ◎ ◎     

11 申請更新後稅捐減免                  ◎ ◎   

12 更新成果備查                    ◎ ◎ 

註：未來仍以實際進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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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拾參、相關單位配合辦理事項(本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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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拾肆、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一、專屬網頁及聯絡資訊 

依新北市都市更新案件實施者提供諮詢服務與資訊揭露處理要點，設置專

屬網頁提供相關訊息查詢，相關資訊將持續更新，其相關資訊與聯絡窗口如

下： 
 

實 施 者：立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聯絡電話：(02)8601-8622 

聯絡地址：新北市林口區中山路 81 巷 1 號 2 樓 

專屬網站：https://li-yu.com/renewal 
 

內政部國土管理署 

電話：(02)8771-2345 

網址：https://www.nlma.gov.tw/ 
 

新北市政府都市更新處 

電話：(02)2950-6206 

網址：https://www.uro.ntpc.gov.tw/ 

 

二、工業區環境友善方案 
依新北市都市更新審議原則第 16 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工業區申請各項

建築容積獎勵額度超過基準容積百分之三十者，實施者應提出環境友善方案，

並將承諾事項納入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載明。 

本案申請都市更新容積獎勵 30.21％，就其容積獎勵超過 30％部分捐贈新

北市城鄉發展基金，以法定工程造價單價之 25％計算核計為 31,670 元。 

工業區環境友善方案-捐贈新北市城鄉發展基金 

＝基準容積 × (都更容積獎勵額度-30％) × 法定工程造價單價 × 25％ 

＝4,518.55 ㎡ × (30.21%-30%) × 13,350 元/㎡× 25% 

＝31,6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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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實施者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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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實績證明： 

 

案名 

北大新宿 泰山泰林段 樹林東園段 

 

基地位置 新北市三峽區 新北市泰山區 新北市樹林區 

完工時間 109 年 1 月 109 年 12 月 興建中 

       查詢網址：https://li-yu.com/new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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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新北市都市更新單元劃定基準檢討表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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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土地權屬清冊 

序號 

標示部 所有權部 他項權利部 

備註 鄉鎮 

市區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登記

次序
所有權人/管理人 權利範圍 持分面積(㎡) 權利種類 他項權利人 債務人 設定義務人 

1 
新莊

區 
安泰段 736 1,984.80 2 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部 1,984.80

最高限額 

抵押權 

陽信商業銀行 

股份有限公司 

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台寶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2 
新莊

區 
安泰段 738 166.89 17 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部 166.89

最高限額 

抵押權 

陽信商業銀行 

股份有限公司 

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台寶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合計    2,151.69   2,151.69  

備註： 

1.本表為依據民國 112 年 12 月 25 日土地登記謄本之產權狀態登載。 

2.小數點如有誤差為小數點四捨五入進位之誤差值。 
 



擬訂新北市新莊區安泰段 736 地號等 2 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案 

附錄-12 

附錄四、 合法建築物權屬清冊 

編號 

標示部 所有權部 他項權利部 

地段 建號 建物門牌號碼 坐落地號 面積(㎡) 
登記 

次序 
所有權人/管理人 權利範圍 持分面積(㎡) 權利種類 他項權利人 債務人 設定義務人 備註

1 安泰段 84 中正路 667 號 736 661.16 2 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部 661.16
最高限額 

抵押權 

陽信商業銀行 

股份有限公司 

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台寶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2 安泰段 85 中正路 667 號 736 320.32 2 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部 320.32
最高限額 

抵押權 

陽信商業銀行 

股份有限公司 

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額比例全部 

台寶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合計     981.48   981.48   

備註： 

1.本表為依據民國 112 年 12 月 25 日建物登記謄本之產權狀態登載。 

2.小數點如有誤差為小數點四捨五入進位之誤差值。



擬訂新北市新莊區安泰段 736 地號等 2 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案 

附錄-13 

附錄五、 共專有圖 
 

 

 

 

 

 

 

 

 

 

 

 

 

 

 

 

 

 

 

 

 

 

 

 

 

 

 

 

 

 

 

 

 

 

 

 

 

 

 

 

 

附圖 1 專有共用圖(一)  



擬訂新北市新莊區安泰段 736 地號等 2 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案 

附錄-14 

 
 
 
 
 
 
 
 
 
 
 
 
 
 
 
 
 
 
 
 
 
 
 
 
 
 
 
 
 
 
 
 
 
 
 
 
 
 
 
 
 
 
 
 
 
 
 
 
 

附圖 2 專有共用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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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專有共用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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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專有共用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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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專有共用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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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 專有共用圖(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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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 專有共用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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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8 專有共用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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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9 專有共用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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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0 專有共用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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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1 專有共用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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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相關函文 
 
一、新北市政府綠美化環境景觀處 

 
 
二、文化資產查詢結果 
      資料來源：新北市文化資產查詢網站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Map 

  

更新單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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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鄰房鑑定範圍評估 
編號 【A區：26 戶】門牌 

1 新莊區中正路 564 之 1 號 

2 新莊區中正路 566 號 

3 新莊區中正路 570 號 

4 新莊區中正路 572 號 

5 新莊區中正路 582 號 

6 新莊區中正路 588 號 

7 新莊區中正路 588 號二樓 

8 新莊區中正路 588 號三樓 

9 新莊區中正路 588 號四樓 

10 新莊區中正路 588 號五樓 

11 新莊區中正路 588 號六樓 

12 新莊區中正路 588 號七樓 

13 新莊區中正路 588 號八樓 

14 新莊區中正路 588 號九樓 

15 新莊區中正路 588 號十樓 

16 新莊區中正路 590 號 

17 新莊區中正路 596 號 

18 新莊區中正路 598 號 

19 新莊區中正路 600 號 

20 新莊區中正路 602 號 

21 新莊區中正路 604 號 

22 新莊區中正路 606 號 

23 新莊區中正路 608 號 

24 新莊區中正路 610 號 

25 新莊區中正路 612 號 

26 新莊區中正路 612 號之 1 

 
編號 【B區：77 戶】門牌 

1 新莊區中正路 659 號 

2 新莊區中正路 659 號二樓 

3 新莊區中正路 659 號三樓 

4 新莊區中正路 659 號四樓 

5 新莊區中正路 659 號五樓 

6 新莊區中正路 659 號六樓 

7 新莊區中正路 659 號七樓 

8 新莊區中正路 659 號八樓 

9 新莊區中正路 659 號九樓 

10 新莊區中正路 659 號十樓 

11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1 號 

12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1 號二樓 

13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1 號三樓 

14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1 號四樓 

15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1 號五樓 

16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1 號六樓 

編號 【B區：77 戶】門牌 

17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1 號七樓 

18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1 號八樓 

19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1 號九樓 

20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1 號十樓 

21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2 號 

22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2 號二樓 

23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2 號三樓 

24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2 號四樓 

25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2 號五樓 

26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2 號六樓 

27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2 號七樓 

28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2 號八樓 

29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2 號九樓 

30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2 號十樓 

31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3 號 

32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3 號二樓 

33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3 號三樓 

34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3 號四樓 

35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3 號五樓 

36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3 號六樓 

37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3 號七樓 

38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3 號八樓 

39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3 號九樓 

40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3 號十樓 

41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5 號二樓 

42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5 號三樓 

43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5 號四樓 

44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5 號五樓 

45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5 號六樓 

46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5 號七樓 

47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5 號八樓 

48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5 號九樓 

49 新莊區中正路 659 之 5 號十樓 

50 新莊區中正路 661 號三樓 

51 新莊區中正路 661 號四樓 

52 新莊區中正路 661 號五樓 

53 新莊區中正路 661 號六樓 

54 新莊區中正路 661 號七樓 

55 新莊區中正路 661 號八樓 

56 新莊區中正路 661 號九樓 

57 新莊區中正路 661 號十樓 

58 新莊區中正路 663 號 

59 新莊區中正路 663 號二樓 

60 新莊區中正路 663 號三樓 

編號 【B區：77 戶】門牌 

61 新莊區中正路 663 號四樓 

62 新莊區中正路 663 號五樓 

63 新莊區中正路 663 號六樓 

64 新莊區中正路 663 號七樓 

65 新莊區中正路 663 號八樓 

66 新莊區中正路 663 號九樓 

67 新莊區中正路 663 號十樓 

68 新莊區中正路 665 號 

69 新莊區中正路 665 號二樓 

70 新莊區中正路 665 號三樓 

71 新莊區中正路 665 號四樓 

72 新莊區中正路 665 號五樓 

73 新莊區中正路 665 號六樓 

74 新莊區中正路 665 號七樓 

75 新莊區中正路 665 號八樓 

76 新莊區中正路 665 號九樓 

77 新莊區中正路 665 號十樓 

 
編號 【C區：21 戶】門牌 

1 新莊區福營路 267 號 

2 新莊區福營路 269 號 

3 新莊區福營路 271 號 

4 新莊區福營路 273 號 

5 新莊區福營路 275 號 

6 新莊區福營路 277 號 

7 新莊區福營路 277 號四樓 

8 新莊區福營路 277 號五樓 

9 新莊區福營路 279 號 

10 新莊區福營路 279 號二樓 

11 新莊區福營路 281 號 

12 新莊區福營路 281 號二樓 

13 新莊區福營路 281 號三樓 

14 新莊區福營路 281 號四樓 

15 新莊區福營路 281 之 1 號 

16 新莊區福營路 281 之 1 號二樓

17 新莊區福營路 281 之 1 號三樓

18 新莊區福營路 281 之 1 號四樓

19 新莊區福營路 281 之 2 號二樓

20 新莊區福營路 281 之 2 號三樓

21 新莊區福營路 281 之 2 號四樓

 
編號 【D區：8 戶】門牌 

1 新莊區中正路 669 號 

2 新莊區中正路 669 號三樓 

編號 【D區：8 戶】門牌 

3 新莊區中正路 669 號四樓 

4 新莊區中正路 669 號五樓 

5 新莊區中正路 669 號六樓 

6 新莊區中正路 669 號七樓 

7 新莊區中正路 669 之 1 號 

8 新莊區中正路 669 之 1 號地下一層 

 
 
 
鄰房鑑定戶數總計：132 戶 

【A 區】26 戶＋【B區】77 戶＋【C

區】21 戶＋【D區】8戶＝132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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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容積獎勵及容積移轉證明文件 
 

一、結構安全性能初評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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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執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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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額容積公益設施需求審議結果-教育局回函折繳

代金 
 
 
 
 
 
 
 
 
 
 
 
 
 
 
 
 
 
 
 
 
 
 
 
 
 
 
 
 
 
 
 
 
 
 
 
 
 
 
 
 
 
 
 
 
 
 

 
 
四、增額容積公車停靠區及計程車招呼站留設需求-交

通局回函無增設需求 
 
 
 
 
 
 
 
 
 
 
 
 
 
 
 
 
 
 
 
 
 
 
 
 
 
 
 
 
 
 
 
 
 
 
 
 
 
 
 
 
 
 
 
 
 
 

 
 
五、容積移轉一階核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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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增額容積一階核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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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 相關合約與費用證明文件 
 
一、都市更新規劃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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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量費用報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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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委辦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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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增額容積所支付之委辦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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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 事業計畫圖 


